

立法院第8屆第7會期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第23次全體委員會議紀錄

繼續開會
時　　間　中華民國104年6月4日（星期四）9時7分至12時23分

地　　點　本院群賢樓801會議室

主　　席　鄭委員汝芬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

進行討論事項。

討　論　事　項

十二、處理中華民國104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有關衛生福利部主管預算解凍案25案。

(一)院會交付審查衛生福利部函為104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針對該部第2目第1節「科技發展工作」項下「推動衛生福利科技發展與管理」之醫療科技評估建置衛生資源分配機制計畫、奈米科技政策科學化及管理體系建構計畫，作成凍結2,467萬6,000元之決議，檢送書面報告，請安排報告案。

(二)院會交付審查衛生福利部函為104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針對該部第2目第1節「科技發展工作」項下「建構偏鄉資訊醫療照護網及健康照護發展計畫」之推動遠距健康照護，作成凍結五分之一之決議，檢送書面報告，請安排報告案。

(三)院會交付處理衛生福利部函為104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針對該部第2目第1節「科技發展工作」項下「以醫療科技建構社會保險永續發展藍圖─建構社會保險體系」之辦理比較分析不同健保計費制度，提出短、中、長期建議方案，以及持續進行國民長期照護需要調查等保險制度相關研究，作成凍結五分之一之決議，檢送書面報告，請安排報告案。

(四)院會交付審查衛生福利部函為104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針對該部第2目第1節「科技發展工作」項下「數位資訊醫療之推動與整合」及「建立雲端醫療照護服務計畫」，作成凍結四分之一之決議，檢送書面報告，請安排報告案。

(五)院會交付審查衛生福利部函為104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針對該部第2目第1節「科技發展工作」項下「數位資訊醫療之推動與整合」，作成凍結1,800萬元之決議，檢送書面報告，請安排報告案。

(六)院會交付處理衛生福利部函為104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針對該部第2目第2節「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發展計畫」（不含人事費），作成凍結二十分之一之決議，檢送書面報告，請安排報告案。

(七)院會交付審查衛生福利部函為104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針對該部第2目第2節「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發展計畫」項下「促進健康老化及產業升級-新藥及保健食品之研發」，作成凍結五分之一之決議，檢送書面報告，請安排報告案。

(八)院會交付處理衛生福利部函為104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針對該部第3目第1節「社會保險行政工作」項下「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協定及監理業務」，作成凍結100萬元之決議，檢送書面報告，請安排報告案。

(九)院會交付處理衛生福利部函為104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針對該部第8目「醫政業務」，作成凍結500萬元之決議，檢送書面報告，請安排報告案。

(十)院會交付處理衛生福利部函為104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針對該部第8目「醫政業務」之業務費，作成凍結十分之一之決議，檢送書面報告，請安排報告案。

(十一)院會交付處理衛生福利部函為104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針對該部第8目「醫政業務」項下「健全醫療衛生體系」，作成凍結500萬元之決議，請安排報告案。

(十二)院會交付審查衛生福利部函為104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針對該部第8目「醫政業務」項下「提升醫事機構服務品質」，作成凍結500萬元之決議，檢送書面報告，請安排報告案。

(十三)院會交付處理衛生福利部函為104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針對該部第8目「醫政業務」項下「提升醫事機構服務品質」，作成凍結500萬元之決議，檢送書面報告，請安排報告案。

(十四)院會交付處理衛生福利部函為104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針對該部第8目「醫政業務」項下「醫事人力培育與訓練」，作成凍結1億元之決議，檢送書面報告，請安排報告案。

(十五)院會交付處理衛生福利部函為104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針對該部第8目「醫政業務」項下「醫事人力培育與訓練」，作成凍結二十分之一之決議，檢送書面報告，請安排報告案。

(十六)院會交付處理衛生福利部函為104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針對該部第8目「醫政業務」項下「醫事人力培育與訓練」，作成凍結二十分之一之決議，檢送書面報告，請安排報告案。

(十七)院會交付處理衛生福利部函為104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針對該部第8目「醫政業務」項下「醫事人力培育與訓練」，作成凍結二十分之一之決議，檢送書面報告，請安排報告案。

(十八)院會交付處理衛生福利部函為104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針對該部第8目「醫政業務」項下「醫事人力培育與訓練」，作成凍結二十分之一之決議，檢送書面報告，請安排報告案。

(十九)院會交付處理衛生福利部函為104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針對該部第15目「醫院營運業務」項下「醫院營運輔導」獎補助費之對特種基金之補助，作成凍結2億元之決議，檢送書面報告，請安排報告案。

(二十)院會交付處理衛生福利部函為104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針對該部疾病管制署第3目「防疫業務」，作成凍結三十分之一之決議，檢送書面報告，請安排報告案。

(二十一)院會交付審查衛生福利部函為104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針對該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第1目「科技發展工作」項下「導入健康風險評估科技及精進我國食品安全」，作成凍結五分之一之決議，檢送書面報告，請安排報告案。

(二十二)院會交付處理衛生福利部函為104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針對該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第3目「食品藥物管理業務」項下「重建食品藥物安全計畫」，作成凍結五分之一之決議，檢送書面報告，請安排報告案。

(二十三)院會交付處理衛生福利部函為104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針對該部中央健康保險署第3目「健保業務」，作成凍結500萬元之決議，檢送書面報告，請安排報告案。

(二十四)院會交付審查衛生福利部函為104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針對該部國家中醫藥研究所第1目「科技發展計畫」，作成凍結100萬元之決議，檢送書面報告，請安排報告案。

(二十五)院會交付處理衛生福利部函為104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針對該部國家中醫藥研究所第1目「科技發展計畫」，作成凍結100萬元之決議，檢送書面報告，請安排報告案。
主席：請衛福部蔣部長報告。

蔣部長丙煌：主席、各位委員。今天貴會審理本部主管104年度法定預算解凍案，邀請本部提出專案報告，懇請各位委員盡量支持，讓我們既定的業務可以順利執行。本部主管104年度預算總共有77案預算凍結案，其中本部49案，疾管署3案，食藥署12案，健保署4案，國健署2案，社家署6案，中醫藥研究所1案，今天排定的議程有25案，以下簡略地就這25案的業務辦理情形以簡報方式做重點說明。

[image: image1.jpg]AR A B

104 # BEMREE

104F B RETA T 1
RERBRFRTTE > 3H11487,3926,000 ¢ :
T~ HAEBFII49E 0 £%78180,312%,8,000 ¢
“ERREFEIE 0 £%111£3,881%5,000C

AR E12% > £481/£7,336% 5,000 T
PR REAREAE 0 £%8550% T

B RMERE2% 0 £%34,611%8,000T
“AHFREEFCE 0 £%45600F T

X BAERTERAEAIE > 2451008 T
ERRBFRTHFSHNETERE -






[image: image2.jpg]FAEBRAFEZFRAMBERH

¢ "HEZRIG-HGELIBAHAZBRATE 2 BAHAH AR
EMATRIERFFETEREZXABRBIRASLRATER A ZH T
T HERNEAZETERIEARAM  8F RE2,467%6,000T -
(#H111)

A ZAPATAI LB H AR A RZEERFR L E > A
AR R HA e RABAZIBELAR  IRERRAESEALAEE L
REE  FREFEEFOLY BEAAEIAEEZY BB RN R
Hob Mo






[image: image3.jpg]RAENFTERFRAMERY

¢ "HEBZBERIA-ZHRAERENERRAEBAEEREFTRGE | -
MBRALAKREBBRAARLERE > RERH1/5 - (RH112)

KT EZETABLBEBEERENREER  URFTBEHRTHLMEREIGHF%
B AREELSE > A3 Zéﬁ BB A %(HISB\PACS) 2 27
RAMEE - N AL AA% EZiEzﬁﬁﬁiiigxﬁﬂﬂﬁi%?ﬁﬁ FitE o &
FREWMEATZ  EARERAEAREREEMWE R P2 EREHA
X5 E o

AR S A EARAFRAMEIFH

¢ "ABBRIG-UNERAKEZRLEARAKTRER —EHL
FeBA  EFHRINERFHEFERARBREZAEARLRAE  RETA
%1/5 - (;2#115)

I AR EAR AT R ER LRI BRE SR A EA SR ELER
MBEEEZRUASLYE  BATHRBRAERREZRASBHEY > utyH
RBIERR  BAAMARBREZHRINEBLE -






[image: image4.jpg]EHRAERFRBERFN

¢ "HBERIM-BUATAERIEGRESL  EFTREANER
BLEMB AR AREFERE 0 RE1,8008 T - (H42)

ETFTREBERBHERASKAKRE " BRE, ~ | EBATHREELE
BRTBERMETFRBREERFENE | £2RHEE > TAIEER
BB EE1/r Z103FE CMEAMERIAE  EIABEZ
B REE o

® "HEBRIV-—HMERAERZIBRGAEAEL BRI ERERBH

BFEHE ETREFRTETFRTE  REENALASL  RERK1/4
> (#35116)

EFTRBRARETF L EHR BREFE  RTER | 2 EEHN
BREABAAREGET MULEZRELESEN ) BAINKEE
RECEIETFLETLAERGHAL BEBREELE 24
REBREEXABHREET T AL UinBEZEZ -

BERAEBFRABERTY
¢ "HERXAREMAEAARRERIE AHRAFRLELGS > &
RERTFILURAMESESN » ARMBEMARRSE  RERE
120(FR 2 AF &) - (H#48)

REFREERZBNEEALLB YA B XEHFE KE#HE
MRATHR100FE10 A58 B Ex T AR 2B EAKEABHE
RIBR | WHE > THMBITHGEZE ARBERFRELBAR K
B f] 0 BIABTIR R ILie 520F 0 ZMAR R CERBRER » MRI7TF B4
BIHBUPANAULR B LT REOEALE  RFRRCLEITSZIAAF
B w1035 AFGEEH L - 1045 8F - ANFBBERHE -
BT O RET AR S ARG LTRAT R LB R o o

"HMEABREAARRERHE —REGREZIELREEAK ¥
BEABALZIAE HAHMRIZBEEBERL  RERHE1S5-
(R#,117)

Rt E At R EETAMNE > HEMHR A THER DR
£ ERELEHHASEESFRRLRBKDAR > LFRRE
BEFTFLIMEERNRE ZRAHINECEERANAE SR LT §H 5
B (SR~ RR) LA B RS RRRER DR EADIR LR E
BME - :






[image: image5.jpg]RIFTHEARAFRABERH

¢ "HEARARIF—L2REERBRERTANBIRETIER | - I
TEBERERAE > B ELREENE > RE100E T - (52313)

ANAMEF2ZELZER/EN  CRAZTHERNAREEE €3
X ULZEBEHAREE REFTAREBZIER  #Ht  2K
%&%%Amﬁ&%?%%J&»%muﬁﬂmaﬁ%@iﬁ%%m
AT  WEAETERRE HF o3RI R R AHET 2081k
P o

BEFAHAFRFRABERH(/5)

¢ "EBEEH AABRYENLNLERGE REEHEHEI0-
(F3#121)
%Mﬁﬁﬁﬁ% HWBEMK B BEE TREHNEANERE L2
BE R EHKE *l SR ERAAERSE | ~ T BEBERK
é%%%é%%%kh “?ﬁﬁ%J&rﬁﬁa%%ﬁéﬁﬁgg
%ﬁ%%&ﬁﬁwa?ﬁﬁ | HE3MymE -

¢ "EBEEH RHA4UHALCERBABRUTEN "EFXFELBRHR R
¥ | ) RES5008 7T o (GR#17)
RILECN104524238 %K 11042 B2 BIRe B F B &
R E ) A NS BRAENTR -






[image: image6.jpg]B ¥ A FRFTHRAMEFH(2/5)

¢ 'BEEH HOERMARA  AEF EREERELLTFE, 2
RRRBFARFEANFRZHZ K RES00E 7T - (#318)

PRBEMRBRRITEREERELET N E  FHO6FULR » Exf4E 4
P IE A 16,2058 0 EEA B T H EHEH8.08% ; B1014£¢E
FOT% E s -04% B RASEAEE - 103880% 2T BRI R
EE -

® "BHEK-—RABEMREBBRHF LT BERERNFEBRGRWH
T R&ES500% T - (F2#20)
A EREREARFEAR LY FFTHHRITEIT ) LBBARIFL
BRI BRI € 8E %) 1045 5 wisiB1E KL » Wi &M
R RS BEABRIESHEE Prisi2 o

BF A/ ERFRAMEEH(3/5)

¢ 'BEEH- -RABERHEBRHELE  RARKLBULIREGFHANS
EEFRAE - RES00E 7T - (3%K21)

ARAER B TR RIKERE  THANI045:2 L Srr E X 3P423 B
BREBRTEIEERERXEREEEHEL - ENRLBEGRAAY
BIE RIS EARRZGRERE 0 RS D AR R HR -
TBHEH -BFAIRTREIR ARAHFTHRREXEESL LS
HERERYHFETEBE  RERHE120R1E T - (£323)(235122)
FEBRATERARRAAT LA RMAEALERABM S EERIRE 4B
HAEIBE > AN CHRBREKFTIBER ERHUEERLEETEE
P 2SRRI o |






[image: image7.jpg]BF A FRFRAMEFEH(4/5)

¢ "BHEB--EBEFANRFTREIG  EHERBGIIEE MARE
THEFE  BUATHRAETRIRBALLMA  REFRHE1/20 -
(HR322)
AR B Ep T2 34818 B U104 FE K49 A2 2 BT spie > o0 215
B> EM103FHm BB & (E9Hn) 2 "B T2 Hid
T RFEE BTN EFETEHRELBERE  7|F 20T
P L AO9F MW B R FEIEHREE o

TBRHEH - BFANBRFTHEIGR  BRAEBLIRALE  £%5
RFUESETRAHANEGAT  REFAE1/20 - (2324)

LFERVOUREBEGZEMEE  #BA—THEZ LB FIHTEG > B
FEFAEEZEHIAFINIATEEZRE o

BF A/ ERFRMEEH(5/5)

¢ 'BEEB-BFAIRBTRIKR HMBEREELA  AEEH
BIRREH ~ BF > RERH1/20 - (3425)

CITAFEREREHY BRI EAHERSY €% B57H
ZMIEARB A F IR R FEE 0 B A B BN AL R 2 HATEAE
MAER BIBHEETRELE






[image: image8.jpg]ERERERFRAMEARTH

¢ TERBELE-BRPERY 4N EERAISESRL L5
KATREEE  REEHB B2ET - (FREK124)

4ﬁﬁﬁﬁﬁ/§ sREResRBET X > A EBLERATR AR AL BK
AU BHRBMBARRBRSBLEE | R T RIS BRBBE AT
BRI &#%*80%%”‘735;&%/\ ﬁﬁ/% =% 8 92F 2 104F N 75 T8 H A Bh AR D

.’

45.56% > 12 B R F A B 92F 17548 L3 hw 2103 4£22748 70 - B A4 %
BE

A KRR E A






[image: image9.jpg]REBFRABERH

¢ "HREH, AHHML  RERE/30 - (1)

104F 8 R1L 2L E2REREF PO " ERATASRE I &t
Z ) BREBRABHRIOBFER > BATFERD EEFCITAE
WMEFERAZBHRALLEREE  SECEMTRREFIREE - 2
HNERTZRABCERRERR  BMNREEZEE B BT E
AREFRMEEZLE BRRENLELSBRAXBRREIEITRE
AR B R ETIE -






[image: image10.jpg]HEBFRABEIFH

¢ "HAEBRIVG-FNBERBRIEABEASERBLELRY | ' BH
RENMBZRRFBEEF %X REFRE/5 - (2332)
AATUANRES  BHRAZHARFRIAR R AEH > TAR
(R EZ Tk PMEZXERBRHALZHE FARRAESERZE - F31F
FIER R Ry At AR B LRI LR EIFFAR R &
BN ERRZER  FURERAL F A AR5 -

¢ REBEHETIER —FERLBYEENE ) REFES5 - (BH34)
BN LFRREEHI T EH BABFEARREE R RBIARE
HE REBAFERG RSB REF W= RER I - £ 5
TR ByREAZBEE  REAETLT MEXRXHRGHIFLE
BZRME A EPTERERREELS -






[image: image11.jpg]HEBFRABERH

& "BREH CBREENHENHEREVEHEARL ARABERZ
& > RE5008 7T - (R#2)

RBREFOIMERE > EEELEH TR ET L4448 - B EmEx o P
RRERERBREFEABREEERE B NHBZHIE B EEEETE
FRE BN ZELHKETRNELNE c AHRERLE B85 AILESE
HATERBERREEHL 1035 EBB250E B BEMH  BED
A EEERERAX100% &EE -






[image: image12.jpg]HEBFRABERH

¢ "HEFRHE A AHFIURELE > RE100¥E T o (R3HK1)

HHBRS ERS T ML BRI M2 BHBL R B LR
H o FEAERAEMARZEE AL ER B RH 0B A
REZBIGTR N EME  1BEEHHUBER I ERRECEAE
B o 7104530 EIRFEREEE -

A EMBFHEH - X
SRFABFEWMEFBTLIHED
L o B!

\(
N\ \
\





接下來請疾管署簡單報告MERS的狀況。

主席：請衛福部疾管署周副署長報告。

周副署長志浩：主席、各位委員。接下來由我向大家報告目前MERS的疫情以及我們的因應方式。

壹、流行現況：

一、自101年世界衛生組織公布發現首例中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感染症（MERS-CoV）病例，至今年6月3日全球累計1,179例確診病例，其中442例死亡，死亡率高達38%，病例集中在中東地區。

二、南韓於今年5月20日公布出現首例MERS-CoV境外移入病例，迄6月4日共有35例確診病例（含中國廣東1例），其中2例死亡。首例為68歲男性，曾至巴林、沙烏地阿拉伯及阿拉伯聯合大公國，返國後發病因診斷時間較晚，以致於後續產生傳染現象；病例年齡介於25-79歲，23男12女，為指標個案之接觸者（醫療人員、同病房病患、探視同病房患者之家屬）及與第二波感染病患同病房之患者，該國已出現第三波感染疫情。目前韓國累計病例數為全球第三高，僅次於沙烏地阿拉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三、韓病病例其中一例在尚未確診但有症狀時入境中國大陸廣東省惠州市，為與首例個案同病房患者的兒子，目前於中國大陸隔離治療中，其密切接觸者69名觀察中，未有出現異常情形者。

貳、風險評估：

目前MERS-CoV應仍屬有限性人傳人，但易造成院內感染，且尚無有效治療藥物或可預防疫苗。中東輸出病例已分布4大洲16國，尚未在各國引起大規模疫情。惟此次南韓疫情發展，經本署評估不排除社區感染，增加我國境外移入的風險，但造成我國社區流行可能性低。國內迄今累計通報26名疑似病例，均經檢驗排除感染。

參、因應整備：

一、我國因應MERS-CoV疫情已歷3年，因應南韓疫情，疾管署成立應變小組，並立即召開指揮官會議，且擬定境外移入個案3種情境3套措施。

二、衛生福利部蔣丙煌部長親自視察疾管署的整備作為及應變醫院收治病患的演練，要求以韓國疫情情境為鑑，強化「邊境檢疫、院感管制、國際合作、風險溝通」等作為，持續嚴密監控疫情發展，必要時即成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適時調整防疫作為與應變層級，

三、我國已對南韓首爾提升旅遊疫情建議等級第二級：警示（alert），首爾除外的南韓地區建議等級為第一級：注意（watch）並修訂MERS-CoV通報病例定義，納入「首爾醫院出入史」。從今天開始針對從南韓入境旅客全面發放健康管理須知，必要時進行登機檢疫。

四、要求全國指定收治MERS-CoV病患的6家應變醫院及其他醫療院所，檢視防護裝備，提高警覺，看診時務必詢問個案旅遊史、職業史、接觸史及群聚史（TOCC），並加強感染控制措施，且應進行模擬演練，本署亦將進行實地督查。除6家應變醫院外，尚有其他醫院也進行模擬演練，部長昨天也視察了部立桃園醫院新屋分院。

五、持續透過大眾媒體及新傳媒加強對民眾的衛教溝通，結合旅遊業者對前往流行區旅客加強衛教，應避免接觸駱駝或生飲駱駝等動物奶，如無醫療上之理由，應避免前往醫院，同時注意呼吸道防護及手部清潔；返國時（後），如出現發燒等症狀，應主動告知檢疫人員或戴上口罩，依照1922的指示儘速就醫，並告知醫師接觸史及旅遊史。

肆、結論

目前MERS-CoV疫情主要集中於中東地區，尤其是沙烏地阿拉伯，目前尚無證據顯示有持續性人傳人的現象，但仍無法排除自中東輸出病例的風險。本次南韓MERS-CoV疫情，經評估目前對我國整體社區的風險尚低，但是防疫及醫療工作者仍應保持高度警戒。我國已建置有新興傳染病應變整備體系並持續運作，本部將嚴密監測疫情發展，並視疫情變化適時調整因應策略，確保國內防疫安全，維護國人健康。

主席：現在開始進行詢答，每位委員詢答時間為6分鐘，得延長2分鐘；10點半截止發言登記；委員如有書面質詢請於散會前提出，逾期不受理；11點30分開始處理臨時提案。

請楊委員玉欣發言。

楊委員玉欣：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請教部長，您看這個數字1,134,850，您覺得它代表哪個族群？

主席：請衛福部蔣部長說明。

蔣部長丙煌：主席、各位委員。身障族群。

楊委員玉欣：是，我今天要談的就是身障議題，因為在休會期間將會召開許多相關的公聽會會議，我想今天可能是這個會期最後一次就教於部長，所以想跟部長談一談身心障礙的議題。部長，您是否瞭解身心障礙的障礙類別，您可以隨意講出兩種障礙類別嗎？

蔣部長丙煌：總共有好多種。

楊委員玉欣：對，非常困難。請鄧司長談一談，八大身心障礙類別，請您隨意講個兩種。

主席：請衛福部照護司鄧司長說明。

鄧司長素文：主席、各位委員。譬如第一類是屬於心智類，還有屬於肢障類的，另外還有一類是屬於眼耳鼻這種感官類，大概總共有八大類，另外還有多重障礙者。

楊委員玉欣：身心障礙鑑定BSDE這個業務是照護司主管，後面才是社家署，我隨便唸3個，一個是神經系統構造及精神心智功能，這是第一類；接下來是循環造血免疫及呼吸系統構造及其功能；再有一類是消化新陳代謝及內分泌系統相關構造及其功能，隨便唸就是3類，這只有處理BS，就是身體構造的問題，後面環境障礙和需求評估等等還不論，這只是講鑑定，這些全部都不要講，光講這個名稱，連名稱我們都很難唸清楚。我要表達的是身心障礙的問題非常複雜，而且每一類當中從輕度、中度到極重度，他的困境跟需求也非常不同。我們大概可以理解身心障礙的問題很複雜，從這每一類、再到他不同的程度、再到他的就醫、就學、就業、就養的需求，其實困境都非常大，而每一個障礙者其個體的障礙，就是他一生的命運，就是他一生都在這個困境裡面。

第一個問題是複雜，第二個問題是跨部會，剛剛提到的所有問題都是屬於高度的跨部會議題，需要跨部會協調。今天社家署沒有列席，上週我們在總統府接見慈暉媽媽，在10個媽媽中有5個媽媽發言，這5個媽媽分別講到大學不開缺、一等親不能當助理員、低收入戶薪資設算，也就是擬制收入的問題以及輔具、環境等種種問題。就10個媽媽而已，讓5個人發言，5個人發言的內容是天南地北、完全不同，但是講到衛福部的代表就是社家署列席，所有人想到身心障礙就想到社家署，但是他們的問題中只有1題社家署可以回答，所以此處呈現的是身心障礙是跨部會的問題，非常的困難。

CRPD（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通過了，也請司長來講一下，也許部長也瞭解CRPD最重要的精神，可不可以講個一、兩點？對身心障礙者而言，CRPD最重要的精神就是典範轉移，從過去是一個客體，現在從一個主體的概念來看身心障礙者，過去是「權益」，但現在變成「權利」，是基本人權的概念，由於時間的關係，我就代部長回答好了，這個問部長太困難了，不過部長非常關懷弱勢族群，我們都感受得到。我要談的就是，上述所說的所有工作，尤其CRPD這麼重要的工作是在身心障礙福利組，這個組裡面編制的人力非常少，除了人力短少之外，也沒有組長，在此我要訴求的就是，請部長回去想一想，因為處理身心障礙的問題真的相當困難，組長這個缺空閒已久，組長這個缺一定要補足，否則我們現在看到一個障礙者就是他個人終其一生的困難以及這個家庭的困境，這是我第一個訴求。

身權公約在去年8月1日三讀通過，12月3日施行，至今已經生效半年了，衛福部必須在兩年內提出優先檢視清單，這個很重要，我們要問的是我們要如何提出這份優先檢視清單？按照剛才的那種分類，可能大家就會非常困擾，但是我以大家比較能瞭解的聽障跟視障這兩個類別來向部長請教。以聽障朋友為例，我們可以想像一下，現在大樓失火了，警鈴大作，此時聽障朋友聽不到，所以他根本不知道失火了；在發生交通事故時的車禍現場，大家要打119，聽障朋友怎麼打？他沒有辦法打。搶救之後送進醫院，聽障朋友講話嗯嗯啊啊的，沒有人聽得懂，有沒有手語人可以幫他緊急處理？沒有。再看到特殊學校的集體性侵案件，大家會覺得是什麼樣的障礙類別，可能會想到智能障礙，沒錯，但是接下來就是聽障，我們會覺得為什麼是聽障產生集體性侵？我用聽障來表達的是，其實每一個障礙類別都非常的複雜跟困難。

再以視障為例，上次已經就教部長，部長知道我們視障者有用藥安全的問題，而且視障一年只有200本書，我們可以閱讀上百萬本書，可是視障者一年只有200本不到的有聲書，所以資訊落差非常大。再加上現在的社會全面電子化、資訊化、智慧化，有各種App，所以App對他們很重要，但是所有的App都有技術的困難，所以我們要去定App的無障礙技術規範，讓所有視障者能夠使用所有的App，這在科技上並非很困難，但是我們必須去處理。我們可以想像，一位視障者拿500元去買菜，對方告訴他總共200元，找給他300元，他怎麼知道自己拿到的是300元，他看不見鈔票；搭乘計程車時，我們如何知道車費是多少，靠著看跳表的數字，雖然跳表時有滴滴的聲音，但是看不到就不知道多少錢，你看這麼基本的生存需求與條件，從買菜、搭車到吃藥、看病、求救，視障者到現在還是相當困難。我舉的例子都是非常簡單的例子，最近考試院通過一個國家考試身心障礙者權益維護措施辦法並公告一個禮拜，結果這個公告規定不分任何障別，就是加長20分鐘的考試時間，不管什麼障別、不管什麼程度都是增加20分鐘。

部長，我拉拉雜雜說了這麼多就是要讓部長了解一件事情，身心障礙福利組的組長一定要補齊之外，CRPD的國家優先檢視清單和國家報告、目標、期程和會議的資訊要透明，為什麼我們需要做視障APP的資訊技術，我怎麼會知道這麼多，以及上述我所說的都有答案，考試院才公布點字試題會在2年內改為盲用電腦，我們馬上就接到電話問到改盲用電腦，那試題提供的是明眼字檔還是點字檔？你有聽過明眼字檔和點字檔嗎？我們會覺得盲用電腦不就是一台電腦嗎？但不是，如果是後天失明，對文字的圖形會有概念，就和完全沒看過字所使用的檔不同。諸如此類，我們怎麼會知道這些點點滴滴，每次我談身心障礙，所有人都會覺得那不關我的事，是很遙遠、很冷的議題，但這都是一個人一生的困難。所以，我在這裡說我怎麼會知道這些事情，以及這些事情的解答，我們怎麼能夠提出？理由很簡單，都是這些障礙者及障礙團體不斷不斷來告訴我們。我們現在處理優先檢視清單和國家報告，最重要的訴求就是能夠讓資訊透明、開放列席，讓這些障礙者及公民團體在每一場會議中都能列席，而且提供意見。我覺得只有讓障礙者能夠參與，而且把他們真實生活的困境透過一個平台能夠表達出來，再讓我們檢視，否則我們根本沒有能力檢視，如果將優先檢視清單發給所有部會check list，讓他們自行勾選有沒有做到其中幾點，那是沒有辦法改善身心障礙者現在的困境。我們好不容易有這個CRPD，我最後的訴求就是有關優先檢視清單的做法，請部長回部裡討論一下，希望在1個月內能夠提出，這個做法很重要的原因在於是要會各部會讓各部會自行處理，還是你真的想要改變障礙者的困境？如果真的要改變障礙者的困境，那就開放列席吸收他們的意見，而且跨部會的議題如果讓社家署身心障礙科處理是很困難的，就像上述我所說，我們怎麼有辦法向考試院提出點字盲用電腦，還有不分障別考試時間一律加20分鐘是不對的。以台大一個優秀學生陳俊翰為例，他取得會計師及律師執照，又到哈佛念書，在美國考律師執照，一般人考2天，但美國讓他考3天，而且還提早一天考試，他們並不會擔心洩題的問題，考試地點設在飯店，對美國來講他是一個外國人，但我們可以由此看到一個國家怎麼想像如何讓障礙者的能力能夠發揮，我們卻是不分障別一律增加20分鐘考試時間，因為這種議題的主管單位是身心障礙科，但要讓身心障礙科針對這種議題和考試院溝通是很困難的。所以我覺得一定要開放列席讓障礙者和公民團體協助監督和制定正確有效的檢視，今天我提出最重要的兩個議題，一個是身心障礙福利組的組長編制能夠補齊，一個就是優先檢視清單的做法在一個月內能夠提出，然後我們再持續討論，部長的看法如何？

蔣部長丙煌：遵照辦理。

楊委員玉欣：好，謝謝部長。

主席（蘇委員清泉代）：請鄭委員汝芬發言。
鄭委員汝芬：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我記得在5月27號提到中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感染症（MERS）時南韓有5例是不是？現在過了一個禮拜，媒體報導與剛剛疾管署周副署長報告現在已經增加為35例，院內感染也暴增到1,312人，而且有209所學校停課，是不是

主席：請衛福部蔣部長說明。

蔣部長丙煌：主席、各位委員。是。

鄭委員汝芬：現在又增加為500多所，訊息一日數變，這是因為南韓對疾病傳染的管控做得不好，還是他們的敏感度不夠？或者他們就是為了觀光考量？

蔣部長丙煌：當然我們不便批評，不過……

鄭委員汝芬：不便批評也沒關係，對於他們這樣的處理方式，剛剛周副署長提到我們是靠大眾媒體傳播機制，除此之外難道我們沒有其他管道可以加強宣導嗎？都沒有其他管道了嗎？

蔣部長丙煌：除了利用傳統媒體，上禮拜我們還買了一個廣告刊登相關訊息。

鄭委員汝芬：你要積極，因為速度在轉變。

蔣部長丙煌：我們也會用社群媒體處理。

鄭委員汝芬：旅遊業者帶動相關資訊是最直接、最到位的，如果民眾到中東、巴林、大公國的話，我們要不要防治？目前我們防治的就是南韓，因為我們入出境南韓的頻率比較高是不是？

蔣部長丙煌：關於旅遊，我們其實有找旅遊業者，告知他們帶團應注意事項，這些事情都已經做了。

鄭委員汝芬：如果只是為了觀光旅遊，可以不去疫區的話，我們就儘量請他們不要去。

蔣部長丙煌：是。

鄭委員汝芬：因為那個速度真的太嚇人，1,100多個病例就死了440多個，死亡率真的太高了。你們也說這個毒性比SARS還高，雖然說不要進去醫院就不會感染，但很顯然南韓現在已經瓦解了。

蔣部長丙煌：目前看起來，我們有點擔心他們是不是有點失控，所以我們在密切注意當中。

鄭委員汝芬：確實是有點失控了，5月27號只有5例，現在已經擴充到多少？甚至有500多所學校都禁止上課，相關訊息我們真的要好好掌握。

蔣部長丙煌：是，我們會密切注意嚴陣以待。

鄭委員汝芬：不管是在桃園機場或松山機場，不論哪個關卡，我們真的要嚴格做好把關工作，尤其是從相關疫區回來的旅客，我們要更加嚴格好不好？

蔣部長丙煌：是。

鄭委員汝芬：如果隱匿疫情進入香港的話是不是要被處罰？
蔣部長丙煌：他們有他們的規定。

主席：請衛福部疾管署周副署長說明。

周副署長志浩：主席、各位委員。如果醫師或醫師以外醫事人員沒有即時通報要處罰9萬到45萬，甚至我們還規定到村里長、導遊、領隊，或者旅社管理人知道但未通報的話可處1萬到15萬罰鍰。

鄭委員汝芬：要管理村里長，資訊就要透明讓他們知道，因為村里長是和民眾最直接接觸，也是接觸最緊密的，事實上發送疫情相關訊息傳單也是一個辦法，但你們印製速度要快一點。

周副署長志浩：好，這方面我們會加油。

鄭委員汝芬：成功大學團隊耗費3年時間研究塑化劑使幼童性早熟，部長覺得成功大學的研究有沒有公信力？

蔣部長丙煌：就我所了解這個研究不是新的，而是過去就做過了。

鄭委員汝芬：你覺得他們有沒有公信力，包括過去及現在他們所研究出來的結果？

蔣部長丙煌：我覺得應該是有所根據。

鄭委員汝芬：如果有所根據，我們有衛福部、國衛院等很多研究機關，現在我們要不要以研究成果做為基礎，再依照食品衛生管理法相關規定進行風險評估？

蔣部長丙煌：我想風險評估是應該要做的，不過其實我們已經有做一些事情，例如我們在101年已經修正食品器具容器包裝衛生標準。

鄭委員汝芬：雖然101年有做相關修法，但是目前市面上使用塑膠容器的頻率還是很高，尤其微波爐……

蔣部長丙煌：是，但是我們已經有針對嬰幼兒特別處理了。
鄭委員汝芬：可是嬰幼兒部分的選項只有4項而已？

蔣部長丙煌：就是有4種塑化劑是不可以用的。

鄭委員汝芬：嬰幼兒的免疫力本來就比較弱，對這部分本來就應該更加嚴格把關。

蔣部長丙煌：我們再來研議看看有沒有可以進一步處理的，因為塑膠器材在市面上使用得非常廣，我們現在針對嬰幼兒使用的會特別再處理。

鄭委員汝芬：我們真的覺得非常恐慌，像我就沒辦法在家裡做飯，所以外食比例真的非常非常高，當我們去買麵，哪有可能隨身攜帶磁碗去裝，所以都是用塑膠袋裝回來。

蔣部長丙煌：理論上這種要儘量避免。

鄭委員汝芬：大家也知道要儘量避免，既然部長也說到要儘量避免，在這部分要怎麼嚴格把關？

蔣部長丙煌：剛剛跟委員報告過，相關食品器具容器食品包裝衛生標準對於溶出都有一定規範。

鄭委員汝芬：我現在想到微波爐就覺得很恐怖。

蔣部長丙煌：微波爐和塑化劑的關係嗎？

鄭委員汝芬：微波爐和塑化劑有沒有直接關係？因為微波容器都是PE材質、塑膠材質，它們都可以耐高溫不是嗎？

蔣部長丙煌：用在微波的容器當然要注意，大概要用PP這類材質比較能夠耐高溫。

鄭委員汝芬：就是因為要加熱……

蔣部長丙煌：如果PE大概就不太行。

鄭委員汝芬：因為要加熱，而加熱的過程……

蔣部長丙煌：是。其實我們對微波爐也有相關規定，如果使用在微波的器具就要注意能夠耐溫的程度，這些都有相關規定。

鄭委員汝芬：不論是7-11或全家便利商店，食物微波的頻率有多高，請部長也去注意一下好不好？

蔣部長丙煌：好。

鄭委員汝芬：謝謝部長。

蔣部長丙煌：謝謝委員。

主席：請陳委員節如發言。

陳委員節如：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韓國因為沒有SARS的經驗，所以MERS在韓國就產生院內及社區感染。
主席（鄭委員汝芬）：請衛福部蔣部長說明。

蔣部長丙煌：主席、各位委員。現在還沒有社區感染。

陳委員節如：可是已經有500多所學校停課。

蔣部長丙煌：對，他們已經在管控了。

陳委員節如：希望他們能夠提高警覺。去韓國的陳醫師有沒有來？

蔣部長丙煌：今天沒有來。

陳委員節如：他回來之後有沒有向部長報告目前韓國的情況？他是去協助，還是去觀察？

蔣部長丙煌：我請副署長說明。

主席：請衛福部疾管署周副署長說明。

周副署長志浩：主席、各位委員。這次防疫醫師陳醫師去韓國主要有兩個任務，第一是了解韓國的疫情及防治作為，第二是和我們在當地的僑胞見面，傳遞我們國家的關心，並教導他們怎麼樣防止受到感染。他去韓國看了之後感覺到韓國因為沒有受過SARS的洗禮，雖然做了一些與我們相近的防疫措施，例如他們有負壓隔離病房，也有相關訓練，但是床數的部分並不像我們是指定某家醫院，一旦要收治就整個清空，可能他們的警覺性及院感的部分應該是可以再努力、再加油的。

陳委員節如：他回來就是這些報告？

周副署長志浩：對，報告裡還有提到國人因為經過SARS洗禮，的確在防護措施上做得比韓國好很多，例如戴口罩的比例。

陳委員節如：目前MERS是沒有藥物可治療，那是用什麼治療方式？

周副署長志浩：跟委員報告，目前世界上是用支持性療法，雖然還有一些療法被討論，比如以血清治療等等，但是這些都還沒有經過嚴格的臨床試驗，不過是有人在這麼嘗試。

陳委員節如：我們這邊還沒接到他們的病毒分析？

周副署長志浩：依照世界衛生組織表示，他們可能現在正在做，我們也很關注他們的進展。

陳委員節如：我們可不可以也拿到資料？我們也可以處理？
周副署長志浩：現在他們非常忙，我們也會努力嘗試，在各國壓力之下，如果他們有病毒序列的話應該會很快公布，當然我們會努力嘗試希望取得病毒報告，但可能會比較晚。

陳委員節如：現在是有院內感染，但還沒有社區感染，本席推動居家醫療整合試辦計畫，就是儘量不要在醫院處理，而是在居家處理，這麼做可能對於一些傳染病是有好處的，像MERS、SARS，目前這個計畫進行到什麼進度，是不是可以請部長報告一下？有沒有醫院提出申請，進行的狀況怎麼樣？

主席：請衛福部健保署黃署長說明。

黃署長三桂：主席、各位委員。謝謝委員關心這個議題，我們已經公告了，全省6個業務組已經有院所來申請，目前大概有10家左右，我們會繼續在各地開溝通說明會。

陳委員節如：10家分布在哪裡？

黃署長三桂：各業務組都有。

陳委員節如：我是問縣市，10家分布在哪幾個縣市？

黃署長三桂：都有，包括南區、台北都有。

陳委員節如：南區、北區，那東區有沒有？

黃署長三桂：我還要再確認一下，因為才公告不久。

陳委員節如：中區有沒有？

黃署長三桂：中區有。

陳委員節如：之後是不是可以把資料給我？

黃署長三桂：沒有問題。

陳委員節如：這個計畫是希望在半年之後檢討？

黃署長三桂：是。

陳委員節如：試辦時有沒有窒礙難行之處？

黃署長三桂：報告委員，我們在2個禮拜前才正式公告。

陳委員節如：所以都還沒開始？

黃署長三桂：是。

陳委員節如：現在是6月，你們在4月就開始了？

黃署長三桂：我們有預告，而且需要公告時間。

陳委員節如：請你們密切注意計畫的實施。

碳酸鎂事件之後，TFDA去清查PIC/S的一些藥廠，最近好像有一批最大的檢驗，現在檢驗出多少違規情節？有沒有比較清楚的報告？有多少件？

主席：請衛福部食藥署姜署長說明。
姜署長郁美：主席、各位委員。報告委員，上次碳酸鎂事件之後的稽查，我們針對後續35家持續在進行，現在是有一些外用藥品和一些食品級的注射──維他命製劑部分，陸陸續續……

陳委員節如：公告了沒有？你們查到之後，有沒有公告？

姜署長郁美：廠商陸陸續續自主通報，我們都有公告在我們的網站上。上個禮拜我們有公布20個品項……

陳委員節如：這次是非常大動作在查，希望這個動作能夠持續，但時間不要拉得太長，你們應該規定一個時程，常常去查察，有沒有這樣的規定？

姜署長郁美：我們查察藥廠是持續在進行，在使用非法或是不符合規定的原料藥部分，廠商其實都會自主通報，我們查獲時，也會有所處理。

陳委員節如：現在藥證被廢除的有幾家？

姜署長郁美：到現在為止，我們是用藥事法第二十一條、第十六條或第五十七條處理，都是處分金額或嚴重違反GMP，還沒有嚴重到藥證廢除。

陳委員節如：還沒有？

姜署長郁美：是。

陳委員節如：第七十八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製造、輸入、販賣或意圖販賣而陳列劣藥、不良醫療器材者，……其情節重大或再次違反者，得廢止其各該藥物許可證」，難道5年多來，都沒有因情節重大而被廢止藥證嗎？我覺得很奇怪！

姜署長郁美：我們第一次發現就是停止製造，就是暫停其生產線，停止製造，然後市面上的產品要下架回收。

陳委員節如：停止製造，但還沒有廢照？

姜署長郁美：對！還沒有廢止許可證。

陳委員節如：為什麼？根據我剛剛唸的條文，應該可以啊！對不對？根據第七十八條規定，應該可以啊！

姜署長郁美：因為他使用的還是屬於食品添加物級的，尤其是口服部分，還沒有嚴重到危害人體健康的事證。

陳委員節如：本席在5月25日發文索取相關資料，但你們一直不給，我希望今天下班前可以提供。這些資料，包括核准許可證的總件數、實際查核總件數、違規總件數、核可總件數，為什麼不給？

姜署長郁美：我們正在統計中，因為數字比較龐大，所以我們從系統裡找……

陳委員節如：今天下班前可不可以給？已經統計很久了。

姜署長郁美：好，今天下班以前給。

陳委員節如：我剛剛唸的這些資料都要，有沒有？核准許可證總件數、實際查核總件數、所載之不符規定之各項原料藥和賦形劑名稱，這些全部都要提供。

姜署長郁美：報告委員，我們可以把收集到的資料先給委員，比較困難的部分，可能後續再補。

陳委員節如：好，我需要的規格都在這張表裡，這張表提供給你們，你們儘量在這個範圍內提供。謝謝。

姜署長郁美：好，謝謝。

主席：剛剛陳委員要求的資料，請衛福部下午一定要先給她一份報告，陳委員另要求提供業務實施計畫辦法相關資料，也請提供給本委員會委員。

請徐委員少萍發言。

徐委員少萍：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南韓的MERS疫情看起來是越來越嚴重，聽說南韓對防疫比較沒有經驗，部長，是不是這樣？

主席：請衛福部蔣部長說明。

蔣部長丙煌：主席、各位委員。是，因為他們沒有經歷過SARS。

徐委員少萍：不像我們台灣一有風吹草動，就緊急動員，馬上有防治動作出來。

蔣部長丙煌：對！我們很緊張。

徐委員少萍：我看報紙報導，他們好像都是慢吞吞，我真是對這個國家擔心耶！

蔣部長丙煌：我們也很擔心，所以正密切關注中。

徐委員少萍：因為我們離他們很近，國人也很喜歡到南韓旅遊，因為風景不錯，旅遊花費又比日本便宜。部長，你認為他們這樣的態度，或是缺乏經驗，是不是很令人擔憂？現在聯合國衛生單位有沒有派人協助他們？

蔣部長丙煌：有，WHO已經派人去協助他們。

徐委員少萍：雖然已經開始，但他們確診的病例是不是已經達到25例了？

蔣部長丙煌：35例了。

徐委員少萍：已經35例了？是今天又增加的嗎？

蔣部長丙煌：連續幾天都有增加。

徐委員少萍：死亡只有2人，是不是？

蔣部長丙煌：死亡2例。

徐委員少萍：已經確診，就表示是MERS，對不對？

蔣部長丙煌：對，有35例。

徐委員少萍：MERS的潛伏期大概是2到14天，在14天發病之前，病人沒有感覺嗎？

蔣部長丙煌：所謂潛伏期，就是開始有症狀，理論上，過去14天沒有症狀，就表示沒有感染。

徐委員少萍：現在我們已經把韓國的旅遊疫情等級提升為第二級，是不是？

蔣部長丙煌：是，但只限首爾。

徐委員少萍：電視上報導很多旅行團都退團了，是不是？

蔣部長丙煌：有些退了，有些繼續，不過我們有找旅行業者溝通，提醒他們帶團出去要注意的事項，包括不要讓旅客到醫院或其他種種注意事項。

徐委員少萍：不要到醫院，也不要接近動物，為什麼不要接近動物呢？

蔣部長丙煌：主要是駱駝。

徐委員少萍：為什麼主要是駱駝？

蔣部長丙煌：因為在中東地區發現感染，主要都是經過駱駝……
徐委員少萍：韓國有很多駱駝嗎？

蔣部長丙煌：沒有！是韓國人到中東沙烏地阿拉伯去玩，然後帶回來的。

徐委員少萍：好，因為我們台灣有SARS很好的經驗……

蔣部長丙煌：對！慘痛的經驗。

徐委員少萍：對！很好的慘痛經驗！經驗是很好，但過程慘痛，現在我們是拿SARS的經驗來防疫嗎？

蔣部長丙煌：對！我們就是用過去的經驗，但除了過去的經驗外，我們還是密切注意各國的防疫準備，看有什麼地方可以持續加強改善，這點我們都有在做。

徐委員少萍：聽說疾管署有派秘密客充當病人，假裝感冒，實地去巡訪第一線醫院是否有落實防疫措施，是真的嗎？
蔣部長丙煌：是，我們有計畫要做，也馬上要做，目前人是還沒有派出去，就是去查訪各醫院在詢問病人時，有沒有按照我們所謂的TOCC去問診。

徐委員少萍：你們已經通告一定要按照你們的SOP去做……
蔣部長丙煌：對！一定要詢問其旅遊史等各方面訊息。

徐委員少萍：我們的傳染病防治醫療網，全台總共有6個醫療網區，也有應變醫院，請問，應變醫院也是6家嗎？

蔣部長丙煌：事實上，加上離島，應該是9家，像我昨天就到北區的醫院，也就是部立桃園醫院新屋分院進行實兵演習。

徐委員少萍：有去看了嗎？

蔣部長丙煌：對！去看，也做了演習，萬一有病人送進來，他們應該走怎樣的通道，做怎樣的處理等等。

徐委員少萍：有去演練了，是不是？

蔣部長丙煌：是，有去演練。

徐委員少萍：醫院防疫用的設備和物品夠嗎？

蔣部長丙煌：目前我們盤點過，數量都夠，細節方面，我請相關單位向委員說明。

主席：請衛福部疾管署周副署長說明。

周副署長志浩：主席、各位委員。目前最需要的N95口罩，我們自己儲備有九十幾萬，將近一百萬，全國加上地方政府與醫療院所，有二百多萬；平面口罩部分，我們手上有三千多萬，加上醫療院所，可能就有五千多萬；防護衣也是十幾、二十幾萬，所以目前看起來，應該是相當足夠。
徐委員少萍：請問部長，我們在南韓還有許多留學生和僑民，假設疫情不可收拾的話，你們有沒有想好要怎麼做？

蔣部長丙煌：教育部已經和我們接觸，據我了解他們已經採取一些措施，例如給這些學生口罩等防疫設備，提醒學生相關的注意事項。如果疫情繼續發展，我們應該有……

徐委員少萍：一般人日常生活最要注意的就是戴口罩、勤洗手，不要接觸駱駝。

蔣部長丙煌：也要少去醫院，因為現在都是院內感染。

徐委員少萍：如果韓國疫情不能控制，最後我們的學生和僑民會不會撤離？

蔣部長丙煌：要非常非常嚴重才會撤離，初步可能先派我們的防疫醫師去協助他們。

徐委員少萍：這還要和外交部、教育部好好商討。

蔣部長丙煌：是。

徐委員少萍：你們在5月29日公告「包裝食品含基因改造食品原料標示應遵行事項」、「食品添加物含基因改造食品原料標示應遵行事項」及「散裝食品含基因改造食品原料標示應遵行事項」。包裝食品、食品添加物自12月31日施行，原料的標示有些應遵行的事項；散裝食品依品項及對象自7月1日起分3階段施行。請問如何分3階段施行？散裝食品比較困難吧？

蔣部長丙煌：我請姜署長說明。

主席：請衛福部食藥署姜署長說明。

姜署長郁美：主席、各位委員。3階段是從7月1日開始，已經辦理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的業者販售農產品型態散裝食品含基因改造食品或該等原料，如黃豆粉、黃豆殼粉，必須要有標示。10月1日起是沒有辦理公司登記的，如迪化街或市場裡的食品，必須要有標示。12月31日是針對初級加工產品，如豆漿、豆腐、豆花、豆乾等等，也要有標示。

徐委員少萍：這是針對散裝食品分3波來實施，謝謝。

蔣部長丙煌：謝謝委員。

主席：請蘇委員清泉發言。

蘇委員清泉：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從早上第一個發言的委員到本席為止，都在問MERS的問題，部長認為MERS會不會進入台灣？

主席：請衛福部蔣部長說明。

蔣部長丙煌：主席、各位委員。我們不敢排除這種可能性。
蘇委員清泉：可能性有多高？

蔣部長丙煌：目前沒有社區感染，所以可能性比較低。

蘇委員清泉：現在還在院內感染，沒有社區感染，所以進到台灣的可能性雖有，但是……

蔣部長丙煌：相對低。

蘇委員清泉：你要把MERS阻絕在境外，昨天你去看相關人員演練，你覺得和2003年的SARS相比，我們準備得如何？12年了，醫護人員都已更換，你覺得他們的警覺性和熟練度如何？

蔣部長丙煌：我認為疾管署對防疫的準備工作還算是很嚴謹，他們每年都有相關的訓練，整個防護網的6個指揮官經常在連繫，並沒有鬆懈。

蘇委員清泉：如果MERS進來的話，在機場應該可以阻絕掉大部分吧？

蔣部長丙煌：如果病人在潛伏期當中沒有症狀，要完全靠機場那邊去阻絕，是有困難的。

蘇委員清泉：韓國的第一個和第二個病例都是在同一個病室或同一層樓，那麼搭乘同一架飛機，由於機艙是密閉的，坐在病人前後幾排的乘客都是高危險，甚至同一個機艙都有危險性。韓國的病例就是同病室、同樓層，前二、三十個病例都是這樣的，後來有的又跑到其他醫院感染。副署長認為同一架飛機的危險性如何？

主席：請衛福部疾管署周副署長說明。

周副署長志浩：主席、各位委員。一般來說，我們認為同一架飛機要特別注意風險，但是從韓國目前這165人來看，並沒有染病的現象，還在追蹤。飛機的換氣率比一般室內都快，一小時換氣12次是最基本的標準，有可能比這個更高。但是飛機畢竟是密閉空間，所以接觸者都要密切追蹤。

蘇委員清泉：韓國這次事情讓我感觸很深，因為韓國人最會膨風、作假，球賽時球員造假，裁判也造假，統統作假不落實。去年船難、公安、消防事件都是如此，這次也是作假不落實，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我們應該要加強。上次SARS風暴至今已經12年，我們應該要更落實。如果沒有疫情最好，但是我看MERS進來的可能性滿高的。你們有指定的專責醫院，以部立醫院為主？

蔣部長丙煌：主要是部立醫院，有6家，離島還有3家。

蘇委員清泉：這顯示部立醫院非常重要，不能說直轄市要，你就給。遇到疫情時，你們要有自己的樁腳，否則無法動彈，令不出衛福部，沒有人要理你。所以所有的部立醫院都非常重要，一間也不能再送人。

蔣部長丙煌：一定的，我們已立下政策，部立醫院不再釋出。

蘇委員清泉：如果部立醫院成為專責醫院，隔離之後，醫院收入就變為零，你們要如何補助？SARS那次是用去年同期收入打折給醫院。

周副署長志浩：我們的補助主要是針對維護費，由於現在經費困窘，所以我們把應變醫院縮成9家，希望把經費集中運用。

蘇委員清泉：你們是補助設備費，那麼薪水呢？健保呢？

周副署長志浩：一旦啟動了，我們就會依法爭取預算，對於相關費用會參照上一年度醫療收入予以補助。

蘇委員清泉：是健保署補助，還是疾管署補助？

周副署長志浩：由公務預算補助。

蘇委員清泉：公務預算補助？

周副署長志浩：對。

主席：請衛福部醫管會林執行長說明。

林執行長慶豐：主席、各位委員。跟委員報告，這部分除了健保原本的機制以外，我們醫管會在獎勵金方面會特別針對公共政策這部分予以加權，這是第一點。第二點，我們也會在統籌款部分予以考量，因為目前所有部立醫院有313張負壓隔離病床及714張一般隔離病床，所以基本上我們有將近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強的比例可以作為隔離醫院。

蘇委員清泉：上次SARS疫情爆發時，南部也有死亡案例，所以上次SARS一開始是衛生局負責指揮系統，後來根本指揮不動，之後是健保局出面，健保局出面喊一聲，大家都動起來了，而且效率極高，為什麼？因為它掌握了大家的生殺大權，所以署長擔任非常重要的角色。請問接下來要怎麼補助？是否比照2003年那種模式，讓它能夠維持起碼的運作，照去年額度打折給它，是不是這樣？請問你們有沒有腹案？

主席：請衛福部健保署黃署長說明。

黃署長三桂：主席、各位委員。如果必要的話，萬一發生這種事，我們大概會跟12年前一樣採取同樣的措施，以保障各醫療院所基本上需要的營運資金。

蘇委員清泉：好，我聽到你這句話就安心了。再來就是全國的基層醫師跟醫院的醫師，我們全聯會希望能跟衛福部配合，我現在正在安排時間，希望能在6月13日再做一次全國視訊加強防疫準備，請所有的醫師再上緊發條，這樣可以吧？

蔣部長丙煌：謝謝。

蘇委員清泉：大家是一體的，我覺得這非常重要。最後，我要請教部長，因為待會媒體會問我。關於長照保險法的分攤比例，昨天毛院長已經拍板，你原本說是6：3：1？

蔣部長丙煌：是。

蘇委員清泉：我主張企業分攤比例是40%到50%，但因工商界反應非常激烈，所以昨天院長拍板定案決定企業、員工與政府的分攤比例為4：3：3，請問你認為如何？錢要從何而來？

蔣部長丙煌：這部分我們事前都有做一些估算，包括財政部張部長都有參與整個試算，當然需要一些經費來源，目前我們思考的經費來源有幾項，房地合一稅是其中之一，菸品健康捐當然也是其中之一，還有其他一些可能的收入，當時也曾稍微試算，覺得靠這些可能的收入，至少張部長表示大概還能承受，在這個前提之下，毛院長才會……

蘇委員清泉：去年國家總GDP差不多15.5兆，總稅收大約是1.9兆，所以我們的總整體稅賦率大約在12.6到12.7%之間，這個稅率實在太低，如果能拉到13%、14%，甚至15%，財源應該還好，但目前總整體稅賦率實在太低。事實上台灣收入高的人繳很多很多的稅，往後會繳得更高，所以希望社會大眾不要再有仇富反商的心理，這是萬萬不可的，不然台灣真的會出問題。謝謝部長。

蔣部長丙煌：是。謝謝委員。

主席：請吳委員育仁發言。

吳委員育仁：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大家都非常關心MERS疫情的發展，很多委員的質詢都非常好，萬一疫情發展到台灣時，衛福部能好好地注意。

主席：請衛福部蔣部長說明。

蔣部長丙煌：主席、各位委員。是。

吳委員育仁：我今天比較關切的是食品衛生管理的部分，本席注意到4月28日衛福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在官方網站的便民下載區放了一個「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草案」，顯見衛福部對於民眾的食品衛生很重視，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動作。甚至未來的食品分類用途從17類分配到28類，我看到的非常多，例如食品的分類，在乳製品的部分就有非常多細項，還有像水果、飲料、零嘴各方面都有，甚至起泡劑、抗氧化劑、碳酸化劑，或者是載體、凝膠劑、保濕劑都有做明文的規定並公告，公告之後就表示衛福部要做一些作業，希望我們有一定的標準。4月28日在便民下載區所放的「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草案」包含了264頁，內容非常多，可謂鉅細靡遺，我不知道你們做這個動作有何意義？或者準備實施何種新的法規？

蔣部長丙煌：這部分請姜署長說明。

主席：請衛福部食藥署姜署長說明。

姜署長郁美：主席、各位委員。對於食品添加物及其限量標準，食藥署一直都非常重視，如何讓它的內容非常清楚，讓所有業者跟民眾可以查詢，內容中所有的編碼跟世界是一致的，對於可以使用的對象、食品類別如何編碼，我們這次通通彙整出來作一公告。這個公告的背後，其實我們是要將它做為系統使用的，尤其在食品源中如何跟所有化學元素介接，在食品工廠中如何去使用，所有產品的編碼跟它使用的食品添加物是否符合規定，其實後面我們都還有一連串的工作。

吳委員育仁：對，這非常好，表示我們很重視食品衛生的部分，也不斷在改善。因為根據食品衛生管理法，未來所有食品內部包含何種物質添加劑必須展開讓大家知道，方便大家查詢，有一個標準可以讓不管是食品製造商或者消費者都有一定的參考可循。草案中有很多項目，我隨便舉個例子，比如碳酸鹽的添加量目前為千分之3，但是我發現到在草案中，你們最高將其提升到千分之44，最低降低到千分之0.1的限量。當然這是其中一個個案，意思就是草案中有放寬的也有限縮的規定，如果是限縮的部分，讓添加物的使用量更安全、更嚴格，把標準調降到對民眾更好的狀況，大家比較不會反對；但是如果讓添加物的使用標準朝著比較放寬、放鬆的方向，讓使用的標準量或攝取量可以提高，如此規定也一定要有修正的基礎，譬如說Codex（聯合國食品法典委員會）或者其他國家的基礎。比如剛才講的硝酸鹽的添加限量，你們也是要有一個國際的標準才能說服大家，否則你公布這個標準草案是要朝寬鬆的方向發展，這樣就不對了，請問署長對此有何回應？你們公告這個標準草案到底有何目的？

姜署長郁美：報告委員，其實我們的限量標準絕對是以保護國人健康為優先，所有限量範圍一定會參考國際的Codex等標準，至於它可以用於某一類食品的範圍和百分比為何，我們一定會有公告和審核的程序，它只是一個範圍，但是某一類食品可以使用到多少，這還是要審查。

吳委員育仁：你們公布了兩百多頁，當然是很仔細，也引起大家的注意，我看這個還是草案，你們有沒有預計經過什麼樣的程序，比如讓產官學做一些溝通，尋求各界的共識，符合國人的消費習慣及健康考量才具體實施？還是這個草案公布之後就是最終的版本？

主席：請衛福部食藥署食品組潘組長說明。

潘組長志寬：主席、各位委員。目前的階段只是徵詢大家的意見，其實還沒有到預告程度，我們徵詢大家的意見之後，才會針對分類做最後的草案研擬，研擬之後還是會走預告的程序等等，我們目前只是徵詢意見而已。

吳委員育仁：你們預計多久時間可以完成合法性和正當性的行政程序？

潘組長志寬：這還要是看大家在這一段時間對於草案表達意見的程度，如果大家沒有什麼意見，速度就比較快；如果大家對於分類還是有意見，我們就會尊重這些意見，採行邀集大家相互溝通以形成共識的作法。

吳委員育仁：這當然是正面的作法，可以更鉅細靡遺的講清楚，甚至於你們把17類放到這28類，給予明確的規範，也藉由召開公聽會及學者專家來尋求一定的共識，請教部長，你們預計多久時間完成這樣的程序？或是你對於這樣的作法有何看法？

蔣部長丙煌：在前些天，我還詢問他們有關添加物的問題，他們的回應是目前正在翻修食品添加物的相關規範，我們要改變現有的規範一定要有相關的程序，我現在倒不太敢具體要求3個月、6個月或是1年內就要把這個事情完成，不過我的要求就是儘快，我會注意整個進程，不會拖延。
吳委員育仁：本席的看法是這樣，如果要趨於放鬆就要有合理的理由，要有國際標準的理由；如果是趨緊，當然我們會肯定，不過可能要透過公聽會瞭解作業方式有無困難，瞭解趨緊有無合理性或是有無意義，你們是這方面的專業，本席提出這個議題是表達關切的立場，也肯定衛福部在這方面所做的努力。

蔣部長丙煌：謝謝委員。

吳委員育仁：謝謝部長。

主席：請林委員淑芬發言。

林委員淑芬：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本席覺得除了MERS以外，整個衛福部經歷了上一波的食安風暴，但對於這一波的藥品風暴，大家大概都沒有注意，藥品大廠不但自行變更賦形劑，而且已經離譜到自行變更主成分，而且還怕刑責，所以都改成自爆，即便被查到了，在新聞沒有對外公告之前就講廠商自爆，你們知道廠商自爆就可以逃避什麼責任嗎？哪有廠商會自爆的？請教姜署長，你知道藥事法第二十條是規範什麼嗎？

主席：請衛福部食藥署姜署長說明。

姜署長郁美：主席、各位委員。偽藥。

林委員淑芬：第二十條規定：「本法所稱偽藥，係指藥品經稽查或檢驗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其中第二款是所含有效成分之名稱，與核准不符者。請問主席、各位官員及各位同仁，從今年查緝以來，哪一波變更主成分是沒有構成所謂有效成分之名稱與核准不符？每一個都構成，那為什麼沒有以偽藥去辦？因為衛福部縱放，就叫業者自爆，就沒有構成第一項所講的經稽查或檢驗，只要自首、自爆，就不構成偽藥，可是它的本質是偽藥。

再請教署長，藥事法第二十一條規範什麼？

姜署長郁美：劣藥。

林委員淑芬：第二十一條規定：「本法所稱劣藥，係指核准之藥品經稽查或檢驗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一、擅自添加非法定著色劑、防腐劑、香料、矯味劑及賦形劑者。」擅自非法添加工業級碳酸鈣，算不算在第一款之列？當然算。那為什麼沒有用劣藥辦？部長知道屬下在幹什麼勾當？因為叫自首、自爆，是非經稽查或檢驗。你們今年查緝的所有偽劣藥，有哪一波或是哪一家廠商，你們是以藥事法第二十條或第二十一條辦理？有嗎？
姜署長郁美：報告委員，我們現在正在調查跟處分。

林委員淑芬：你現在講的還是用第四十六條。我今天要告訴部長這件事情，這件事情已經5年了，第一個公文是100年5月9日，發文字號是「署授食字第1001100768號」，主旨是「為了保障消費者用藥安全，本署重申GMP查核時，若發現未經核准擅自變更原查驗登記事項時，倘涉及影響產品之品質及安全者，將評為嚴重違反GMP規定，請轉知所屬會員知照。」這個公文是給公會的。說明第一項：「依「國際醫藥品稽查協約組織之藥品優良製造指引（PIC/S GMP）之規定，製造許可的持有者製造藥品時，應確保該藥品適合其預定用途，符合上市許可的要求，且不會由於安全性、品質或有效性的不足而使病人陷於危險，合先敘明。」有效性的不足就是在講無任何療效的成分，而使病人陷於危險，合先敘明。又，說明第三項：「日後GMP查核發現，廠內若未經核准擅自變更原登記事項，除依違反藥事法第46條規定：「經核准製造、輸入之藥物，非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之核准，不得變更原登記事項。」論處外，若涉及影響產品品質、安全者，將評為嚴重違反GMP規定」。這是100年5月9日的公文。

另外，我們知道最有名的例子就是102年1月7日的公文，發文字號是「署授食字第1021100058號」，在說明一、裡面有提到我剛才講的那張公文，在公文中衛生署說已經通知過大家，如有違反相關規定者，就會被評為嚴重違反GMP規定；說明二則謂：「近來本署執行GMP查核時，經常發現旨揭所提藥品許可證處方與原核准查驗登記事項不符之情事，已涉及食品品質與安全，為免相同情形一再發生，仍請轉知會員依規定確實核對，並備齊所有藥品許可證處方依據備查。」從這一點說明，我們可以看出，你們早就發現部分GMP藥廠有變更處方無效成分，並要求他們趕快改進，結果從100年作弊到102年，這些GMP藥廠還是置之不理，直到102年發了那張公文，提出最有名的102年6月30日特赦時效，最重要的含意就是要讓這些違法的GMP藥廠從良，不予以處分，結果公文一發出去之後，就有藥廠針對三千多項藥品自首，而康照洲、許銘能一手主導這些違反藥事法的藥廠就地合法，5年沒有不同反應，就直接等同執行過BE。

部長，現在本席手上有一份我自己辦公室查核你們104年回收的名單，就是104年以來發現所有藥品違法必須強制回收的名單，這正是你們當年提出5年沒有不良反應即給予免做BE的特赦，就在這樣違法公告包庇下，所有藥品必須統統強制下架，這部分的名單至少應該有二十幾項，但我查核到今年的部分，根據藥事法第八十五條規定，擅自變更賦形劑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一款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得併科罰金；準此規定，你們不但沒有移送法辦，甚至連行政處罰都沒有。

再者，根據藥事法第八十九條規定，這些藥廠不僅涉及製造偽藥、變更主成份，所含有效成分的名稱跟核准部分不符合，其實，這些都是澈澈底底的偽藥，應該適用第八十三條規定，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你們不但查到違法的廠商，還要廠商自首自報，然後還假裝他們不構成犯罪，因為沒有經過查驗，所以，你們要求他們自首自報，就不構成偽藥，但事實上，這些廠商已經觸犯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偽藥罪，如果你們對這些違法的廠商不敢啟動藥事法第八十五條、第八十七條的適用，那麼，我們就要根據第八十九條規定；公務員假藉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犯本章各條之罪，或包庇他人犯本章各條之罪者，依各該條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準此，你們已從100年包庇到現在，請問100年的時候是誰擔任署長與次長？又，在102年進行違法特赦時候的署長與次長是誰？以104年所發出的文來看，剛才提到102年的函文足以認為你們是在包庇廠商。

以葡萄王這麼大的藥廠，當他們被抓到製造劣藥與偽藥時，其生技代理發言人是怎麼說的？他是這樣說的：早期還沒有GMP認證時，購買主成分原料藥，不需要有許可證，多數藥廠與固定原料藥廠合作，所以沒有注意。從過去沒有GMP到現在已經是GMP PIC/S GMP了，廠商居然說他們都還不知道要有許可證才能買藥，真是說謊！

張國周製藥的第三代經營者張元鴻公開說：這次爭議主要是之前衛福部食藥署都是從寬認定，今年起從嚴執行，所以，因為對原料藥管理相關法令規範的認知與判斷有疏失，以致於碳酸氫納原料未能取得自用原料許可。由此可見，一直以來衛福部都在放水，而且放很大，連廠商要購買原料藥必須具備許可證都不知道，我們又怎麼能確保藥品品質安全無虞！廠商說他們也不知道有這個規定，根本就是騙人的。事實上，從100年至102年的公文，你們提出5年沒有不良反應就免做BE的特赦，廠商早就申請過了，怎麼會不知道？我們認為，廠商根本就是睜著眼睛說瞎話！你們為什麼會在100年要求廠商自首，免受第二十一條偽劣藥處理？結果廠商不來自首，到102年康照洲、許銘能再給他們一次自首就地合法的機會，卻一直等不到他們來自首，包括像今年衛福部所抓到的一些違法行為，有的甚至連報都不報，還有變更主成分也都沒有自首。

另外，3841向來自首的都是變更賦形劑，至於變更主成分的則是沒有一家廠商自首，一直到今年，你們還是苦苦要求他們繼續自首，但你們有沒有想過，這幾年來廠商不但連賦形劑都違法變更了，甚至還添加工業級原料使主成分都變更。部長，就是因為你們帶頭把法律踩在腳底下，藥事法裡面對這部分不是沒有明文規定，而是你們玩文字遊戲，幫業者閃躲掉法律的制裁，連WHO都講過這件事情，認為你們制定法規過於寬鬆，執法過程中也故意縱放，誠可謂違法行政！針對這件事情WHO的說法是：藥品管理案執法系統最為薄弱的地區，假冒行為也最為猖獗，世界各地都有假藥，範圍從有害有毒物質的隨機混和物到無活性無效物質，一些假藥含有已申報成分和活性成分，看起來與真藥相似，致使衛生專業人員和患者受到矇騙，但是製造假冒藥品卻有大利可圖，有許多國家尚有未制定富有威懾力的法律，造假者往往不對遭起訴感到畏懼。這些講得活靈活現，根本就是針對台灣目前偽劣藥氾濫情況講的，因為我們的法律有讓執法機關玩文字遊戲的空間，才導致這種結果，請問部長，針對我剛才講到的幾件事情，你作何感想？你覺不覺得現在已到達該改革的時刻？對歷年來次長保護藥廠的態度，是不是該管理一下了？

蔣部長丙煌：委員的指教，我都有聽進去，我會跟食藥署來進行檢討，我個人認為保障國人的健康、病人用藥的安全與效能，乃是我們最大的責任，至於廠商有沒有獲利，則不是我們主要關切的問題，所以，回去後我會跟相關部門做進一步檢討。

林委員淑芬：部長，廠商的利潤當然你是關鍵，因為違法廠商是變更藥品的主成分而不是賦形劑，他們拿無活性無效的物質充當有效的成分，延誤人家的醫療，怎麼會不影響國人用藥健康？

蔣部長丙煌：所以我們絕對不允許這種事情發生。

林委員淑芬：它就發生了！你們為什麼老是用自爆模式，教廠商自己自首；自首就不符合第二十條、第二十一條？第二十條規定，要經過稽查或檢驗，所以只要自首，不是經稽查或檢驗來的就不構成偽劣藥？請問這要怎麼辦？難道都沒有公權力，沒有政府了嗎？你們不去稽查，不去檢驗，從100年開始規勸，都已經5年了，這次因為使用工業級賦形劑被抓到，才有這一波，然後還是繼續請他們自首？請他們自首，都已經5年了，也沒有用！自首的、自爆的及稽查檢驗的偽劣藥這件事情，要如何處理？

蔣部長丙煌：我想我們應該加強稽查、檢驗，並找出不法，來做處理。

林委員淑芬：你認為藥事法需不需要再修正？你鎖定稽查及檢驗的狀況，才能稱為偽藥，問題是它所含有效成份與核准不可，都還沒有許可證，即擅自變更主成分，使用無藥效的物質，這是非常恐怖的事情。一個需要治療的人，你給他的是沒有療效的藥物，而且它不是一般藥房可以買得到的藥，連健保給付的藥都包含在這裡面，都是無效的。這個國家是怎麼啦？本席並非藥品專家，對藥品也沒有研究，但是當這些消息、新聞出來時，本席覺得太不可思議了，非要去扒出這些資料不可！我們國家還有人在監督這些製藥廠嗎？

主席：林委員，我們就要求他們依法行政，好不好？

林委員淑芬：他們就是沒有依法行政啊！

主席：我們來要求……

林委員淑芬：他們從100年就在包庇廠商。藥事法第八十九條規定，公務員假藉權力機會或方法，犯本章各條之罪或包庇他人犯本章各條之罪者，依各該條之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主席：林委員，還有很多委員等著要發言。

林委員淑芬：我知道有很多人在等，但是這個問題已經5年了。

蔣部長丙煌：我們會跟食藥署來檢討。

林委員淑芬：本席上次就跟你們說了，光是那張公文違法，就足以用第八十九條移送法辦。康照洲、許銘能都來問：林淑芬是講真的，還是講假的？我是講真的，我一定會移送法辦，但是我現在還沒有時間將所有資料整理出來。因為我說了要移送法辦，結果我要的資料，衛福部就不給，以為我沒有資料就沒辦法移送法辦？你們現在是要包庇，還是要提供本席需要要的資料？過去那3,841項如何就地合法，本席要的不是名稱，而是你們怎麼審查的，怎麼到了最後，統統免做BE？那個過程資料，你們不敢提供嗎？當初特赦的部分，今年被強制下架了幾十項，證明當初包庇的公務員就是犯了第八十九條的規定，利用職務、權力包庇藥廠，包庇偽藥、劣藥，讓國人吃用工業級賦形劑，沒有療效的主成分，並讓它變成藥廠經營的主文化，每一家都這樣！如果只有一家藥廠這麼做，是這家藥廠有問題，如果兩家藥廠這麼做，勉強說是兩家藥廠有問題，如果三家藥廠都這麼時，就是政府有問題。對於這個邏輯，部長同意嗎？

蔣部長丙煌：原則上我同意，如果有太多這樣的問題時，的確我們在管理上可以做一點檢討。

林委員淑芬：這已經是目前的狀況，請你們回去看一下。

蔣部長丙煌：我們來檢討。

主席：請林委員鴻池發言。

林委員鴻池：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長照服務法通過時，本委員會曾做了決議，即：長照基金菸捐分配的比例要在三個月之內，儘快送到立法院。這部分應該準備得差不多了吧？

主席：請衛福部蔣部長說明。

蔣部長丙煌：主席、各位委員。我們內部還在就分配比例做協調。

林委員鴻池：因為長照制度非常重要，長照服務法要連結後面的長照保險法，才能建構健全的長照體系；長照服務法如未能積極落實，恐怕會影響整個長照效果，本法主要是在健全長照人力、機構，以提升它的品質，其中也涉及到很多細則的建構，這些都需要儘快進行。
蔣部長丙煌：是，我們有11個子法要處理，我已經交代同仁，趕快把時程、進度列出來，並嚴謹的管控，讓它可以完成。

林委員鴻池：希望能儘快將整個時程規劃出來，因為各界都很關注，尤其本委員會也會針對這個部分，繼續來監督，這是長照制度的部分。

MERS疫情來勢洶洶，主要是發生在中東地區，目前在韓國有這樣的病例，因為我們與韓國之間，兩國人民來往非常頻繁，所以我們也要特別的注意。防疫和作戰一樣，要料敵從寬，而我們對疫情的掌握也要提前好幾步才行，所以我們也應該了解病毒的特性及其傳染途徑。針對病毒特性，我們有沒有透過世衛組織去取得病毒基因的定序資料？

蔣部長丙煌：這部分我也問過，當然最好是能夠取得病毒株，但是在目前的狀況下，大概也不易取得。我們希望能得到它的基因序列，據了解他們正在做，其實WHO也在要求。他們做出來之後，理論上就應該公告，我們就可以取得相關的資訊，但是目前還沒有。

林委員鴻池：這部分希望能儘早取得，對於病毒變異也比較能掌握。

蔣部長丙煌：是。

林委員鴻池：我們對MERS病毒要非常注意，但有時候社會的恐慌可能比病毒的傷害要來得更大；前兩天不是在Line群組裡面有人在傳播長庚醫院有這樣的病例，實情到底如何？

蔣部長丙煌：那純粹是造謠，所以我們馬上發了新聞稿、開了記者會來澄清此事，我們也表明了這是違法行為，有相關的處分規定，我們正密切注意網路上的謠言，一旦發現，就會立刻處理。

林委員鴻池：衛福部雖然召開記者會澄清，但是有沒有追查來源？

蔣部長丙煌：有，我有要求他們找出來源，給予適當的處分。

林委員鴻池：目前追查的狀況如何？

蔣部長丙煌：目前還沒有查到，還在了解當中。

林委員鴻池：因為散布謠言也違反了傳染病防治法第九條的規定，最重可處六萬元以上、四十五萬元以下罰鍰。現在網路這麼發達，要避免造成社會恐慌，如果是真的也就罷了，但是散播不實的訊息，對於社會影響頗大，所以我希望能夠儘快查出消息來源。

蔣部長丙煌：是。

林委員鴻池：MERS疫情目前對於台灣尚未有直接的影響，請問我們現在作了什麼防疫的準備？

蔣部長丙煌：有，其實我們整個防疫體系都已經動起來了，前天我也去疾管署了解他們的準備工作，包括清點所有防疫物資如口罩、PP服裝等等，我們都去盤點，目前都是足夠的。事實上，我們所有的指揮官在5月22日就已開始開會，規劃如何整體動員。昨天我又去了桃園醫院新屋分院，看他們進行演習，了解如果接到這樣的病患，他們的處置情形。所以，大概整個防疫體系都動起來，嚴謹的面對這件事情。雖然目前韓國還侷限在院內感染，還沒有到社區感染的地步，但是一旦發生社區感染，我們的指揮層級就會立刻提高，現在是成立了應變小組。

林委員鴻池：也就是說我們目前有應變小組，但是還沒有成立指揮中心。那目前我們有沒有規劃一些專責的醫療單位？

蔣部長丙煌：我們本來在島內就有6家、在離島有3家專責醫院，事實上全台的隔離病房也足夠，所以，其他醫院在需要的時候，民眾都可以進得來，那是沒有問題的。

林委員鴻池：希望你們在這部分能夠做好萬全的準備，防疫視同作戰，非常重要，我在此對於衛福部的用心、用力，特別予以肯定，當然還要繼續努力，尤其對於散播謠言的部分，我希望能夠加強追查。

蔣部長丙煌：是，謝謝委員。

主席：現在休息10分鐘。

休息
繼續開會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

請劉委員建國發言。

劉委員建國：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我還是要先談MERS的事情，我一直在Line裡面找一則誇大不實、惡意的在說台灣已經有病例的訊息，你們找得到嗎？

主席：請衛福部蔣部長說明。

蔣部長丙煌：主席、各位委員。有，長庚的case，我們還在追查謠言的來源。

劉委員建國：那一定要抓出來，你們內部作業還不錯，很快的提供了一個表格和說明給我們，我只要收到朋友的轉來不實的訊息，就立刻予以澄清。

蔣部長丙煌：謝謝。

劉委員建國：所以積極的去因應，基本上可以避免國人產生恐慌，也可以遏止一些吃飽太閒的人做一些無聊的事情。CDC可以在第一時間作出澄清，我當然非常高興，不過，相對的我們對於南韓MERS的疫情，也應該以如此積極的態度去因應，才有辦法在第一時間阻絕疫情。在此我想提醒一點，之前疾管署有位羅醫師談到南韓的疫情不夠透明，對於病患在醫院感染沒有一套說法，比起SARS在中國大陸流行時更不透明。現在南韓已經有35名確診病例，依部長或副署長之見，南韓是否有隱匿疫情？

蔣部長丙煌：我們不敢說有這樣的情況，不過我與疾管署都是抱持著最壞的打算在處理這件事情。

劉委員建國：關於南韓現在發展的狀況，羅醫師提出的A、B、C階段，那是他個人對南韓MERS狀況的感受與說法，部長不方便回答也沒有關係。另外，我比較擔憂的是，除了南韓首爾之外，在大田、釜山也發現案例。請問部長知道大田距離首爾多遠嗎？

蔣部長丙煌：我不知道它們距離多遠，不過我們正在查證這件事情，釐清是不是已經傳染到那麼遠的地方了。

劉委員建國：從google地圖查詢，大田到首爾距離約60公里，而釜山距離首爾就更遠了，要再加40公里，差不多一百多公里。韓國這麼大，現在連這些地方都已經出現問題，由這點來看疫情擴散非常迅速。還有朝鮮日報也以「崩潰的MERS防疫」形容南韓現在的疫情。反觀臺灣這麼小，請問現在是否要對南韓全境提升旅遊警示？

蔣部長丙煌：目前時機可能還未到，我們正在密切的觀察，同時我們要注意整個國際包括WHO，做整體的考量。

劉委員建國：部長剛才回答到一句重點，你們已經準備做最壞的打算。

蔣部長丙煌：是。

劉委員建國：我提醒你們要不要提升旅遊警示的事情時，也先告訴你們釜山、大田到首爾距離一百多公里，通通都發生這樣的狀況，而他們的最大報也以崩潰的MERS來形容。我覺得再讓國人到韓國旅遊或洽商等非常危險，請問部長知道我們一年來往的人次有多少嗎？

蔣部長丙煌：一個月大概10萬人次。

劉委員建國：對，那麼一年等於是一百多萬。這樣的機率是非常危險的。

蔣部長丙煌：如果他們產生社區感染問題就嚴重了，我們就必須更謹慎地應對。

劉委員建國：我覺得要未雨綢繆，可以提升警示就要提升，不要等到發生部長所說的最壞打算後，才開始做這些動作。是不是應該比照你們回應Line不實消息的速度辦理？

蔣部長丙煌：我們會審慎評估。

劉委員建國：我是善意提醒。

蔣部長丙煌：是，謝謝。

劉委員建國：Line的訊息大家應該都知道了，疾管署表示，有民眾運用社群軟體傳播一則內容：「大家出門要戴口罩，剛長庚已通報一例MERS中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無藥可治，致死率高達四成），34歲住內湖檢體明天中午有消息，新聞還沒有，醫生朋友的內線，大家出入公共場所請小心防護。」內容寫的鉅細靡遺。如果這是傳到我個人的Line裡還好，但我們經常都會加入某些Line的群組中，這是幾乎每個群組都有人丟上去。製造這則不實消息的人將訊息丟給我，我再丟給群組，而群組中的人再丟給其他群組，這種消息擴散的速度非常快。我覺得針對這樣的狀況衛福部和CDC應該要更積極，而且要嚴處。

蔣部長丙煌：是。

劉委員建國：剛才林委員有特別提到FDA的事情，請FDA不要變成自爆狂，我相信部長剛才或多或少有聽到林淑芬委員質詢的內容，它的內容是不是還有討論的空間是一件事情。對不起，我用這種形容可能不太洽當，但我還是要這麼講，主管機關對於這種事情如果一再讓廠商自爆，是有點變態的行為。

我簡單舉例，張國周只有一張許可證，但怎麼卻發現這麼多違法的藥品？二十幾年了，為什麼要等到他們自爆我們才知道？我善意再提醒一點，要爆就爆大一點，注射劑中含有非藥品級的原料，是不是請這些廠商也自爆？有沒有這樣的狀況FDA比我更清楚。剛才組長私底下有跟我說相關的法規，有些我可以接受、認同，但我要以張國周的案例以及剛剛所講的這件事情提醒你們，請你們真的要小心。

蔣部長丙煌：是，謝謝委員指教。

劉委員建國：最後，再請教部長一點，我們有KPI嘛！

蔣部長丙煌：請問是哪個部分的KPI？

劉委員建國：KPI談的是績效。

蔣部長丙煌：是，我想請問是哪個計畫或……

劉委員建國：以整體的KPI來說，請問部長對整個KPI的報告有什麼感想？

蔣部長丙煌：是針對藥品還是針對哪個項目？

劉委員建國：這裡有好幾項，我挑其中一項，關於護病比的事情。你們自己講得很好聽，好像做得很好，但是在「精進醫療照護體系，保障民眾就醫權利」這項關鍵的績效策略指標中，有一項是護理職業人員比例增加為70%，我不清楚這個指標有什麼意義，可以用來說明護士荒已經獲得改善了嗎？請你們簡單解釋。

主席：請衛福部照護司鄧司長說明。

鄧司長素文：主席、各位委員。跟委員報告，這是在101年護士荒最為嚴重時，我們估計從102年到105年四年中至少要增加9,200人，以這樣為基礎估算，每年至少在醫療院所的部分要增加2,300人以上，這是以總護理人員在第一線執業的增加比率計算。

劉委員建國：現在是預算解凍案，我經常講我們審查預算要凍、要刪都有一定的理由，不會吃飽閒閒亂刪、亂凍。你們訂這樣的標準有點奇怪，如果今天訂出此標準是要藉由增加護理執業人員以解決護士荒，但實際上護病比的問題卻還是沒辦法改善，雖然這是另一個問題，但兩者之間還是有關聯性。你們不能說比例提升到百分之七十五就好像解決問題了，其實護病比的問題還是無法解決。

鄧司長素文：對，委員講的完全正確。今年我們已經正式把護病比列為醫院評鑑的重點項目，這是從今年新開始的措施，所以我們不是只看總數。

劉委員建國：但是如果今天沒有將其列入醫院評鑑，好像你們對於護病比、對於醫療機構都沒轍，這是很奇怪的事！我們是民意機關，當然希望藉著降低護病比，不要讓護理人員過勞，也同意你們編列更多預算，好讓這些護理人員回流，我們不斷這樣積極促成、監督。但如果最後還是演變到主管機關如果沒有用到醫院評鑑，講難聽一點，好像就不得善終，也就是沒有辦法解決，那我會覺得很悲哀。

蔣部長丙煌：對啦！

劉委員建國：這兩年來，我們為此就編了這麼多錢，最終卻還是要用醫院評鑑的手段。其實，針對醫院評鑑還有滿多事情可以討論，只是因為時間關係沒有辦法。部長，你既然上台，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很多事情可以從制度面改變，但也有很多事情是在系統面出了滿大的問題，尤其是心態！我剛才就講了，類似張國周事件，我就認為是態度問題。所以，希望你不要讓FDA淪為暴露狂署，會被人譏笑的，那就枉費大家想做事了。如果到頭來被貼上這樣的標籤，真的可惜。

蔣部長丙煌：我們會檢討，謝謝委員。

主席：請楊委員曜發言。

楊委員曜：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我們今天談解凍案，其中也包括離島偏鄉相關解凍案，所以我也就澎湖醫療的現狀與未來與衛福部蔣部長做個探討。離島因為醫療資源不足，所以轉診鄉親人數一直居高不下，這兩、三年以來，衛福部先後在澎湖建置了心導管室、實施了醫中支援計畫，現在又有化療中心，我大概就先探討這三部分。請問衛福部醫事司王司長，醫學中心支援計畫中，醫生的人力現狀如何？醫學中心如何支援澎湖醫療？

主席：請衛福部醫事司王司長說明。

王司長宗曦：主席、各位委員。目前支援澎湖地區的醫學中心有高雄長庚醫院和奇美醫院支援澎湖醫院，支援的醫師包括急診專科2名、心臟內科1名、神經內科專科醫師1名。在三軍醫院澎湖分院，就由三軍總醫院母院支援，包括急診專科醫師2名、加護病房專責醫師1名，所以每年都以上千萬的總經費在支持。

楊委員曜：那你們有沒有評估過效益？

王司長宗曦：效益方面，我們可以看到，就地醫療部分是增加的，至於一些急重症處理，包含心導管與腦中風處理也都有提升，所以空中轉診緊急醫療數字也能下降。

楊委員曜：緊急醫療部分，大概從95年到去年，已經減少到3成，這是事實，可是從整體醫療來看，我們挹注那麼多經費與人力，鄉親卻還是沒有很強的感受，我想，衛福部這邊應該繼續尋找問題根源。請問衛福部蔣部長，是不是這樣？

主席：請衛福部蔣部長說明。

蔣部長丙煌：主席、各位委員。對於離島、包括澎湖醫療資源不足的狀況，我們會持續協助改善。其實目前我們已經看到成效了，不過當然還有改善空間。
楊委員曜：例如醫中支援計畫，本席認為可以再擴大一些。現在大多偏重急重症，但事實上，澎湖醫院也缺耳鼻喉科、眼科這些小科。然而以這兩家醫院來講，至少各科都必須有一名常駐人力，這樣才像個醫院。這個部分，你們可能要再檢討一下，好不好？

蔣部長丙煌：是。

楊委員曜：部長，你在這個部分，大概必須給相關單位多一些幫忙與協助，好不好？

蔣部長丙煌：好。

楊委員曜：澎湖目前的空中轉診頻率降低，最主要是因為心導管室成立，在這個部分，澎湖鄉親是非常有感的，自從心導管室成立以後，實施案例確實多，成功案例更多，所以，只要做了、有成效，信賴感就產生了，也會有愈多人願意在澎湖處理心導管手術。也因此，我必須在化療中心尚未啟用之前，先跟部長做一下關於化療中心的相關探討。事實上，化療中心原本應該在今年1月設置完成並且啟用，現在卻拖了那麼久。關於化療中心，有一份調查顯示，在澎湖103年新增癌症個案中，有意願留在澎湖接受化療者比例非常低，不願意的主要原因，第一是習慣原來的醫師，還有一點是在澎湖的就醫經驗不足，但我認為，這一點應該是在澎湖就醫的經驗不好，這才是澎湖醫療目前最大的問題。就像我剛才講的，心導管室一成立，陳賢生醫師就處理得很好，所以，澎湖人對它就產生信賴感，敢於在澎湖接受心導管手術。但化療不一樣，因為長期以來，澎湖醫療狀況確實不好，所以大家願意留在澎湖的機率才會那麼低。部長，你有沒有什麼想法？既然錢花了、人請了，總不能還是沒有人願意留在澎湖接受化療。

蔣部長丙煌：我想，我們的確要增強患者的信心，讓患者有信心，才會在地接受化療，也能避免奔波，對於這一點，我們確實需要努力，我們也會努力。

楊委員曜：現在當地已經有一位腫瘤科醫師，應該就這名醫師的各項資歷做一定程度的公開，讓澎湖民眾熟悉。對於習慣原醫師的民眾，由於他們一開始接受手術可能不會在澎湖，而是術後化療才會在澎湖進行，那麼，如何協助澎湖醫院去向原手術醫院取得化療計畫書，讓相關醫院同意，這個部分，衛福部可能要承擔這個責任。還有一點，由於澎湖醫院只是地區醫院，所以化療給付可能會有一些問題，這個部分也需要健保署多加幫忙。

還有一點是人力的培訓。我看你們增加的人力，其實都只增加1人，例如腫瘤醫師1人、專案護理師1名，藥師1名，這樣的人力配置夠不夠，可能還要檢討。人力的培訓要注重的是，如何讓醫護人員在工作上展現的專業取得澎湖人的信賴，這是化療中心目前最需要面對的問題，事前工作也必須做足以待，不要錢花了、人請了，卻因為醫療信心不足，讓化療中心雖然設立了，卻沒有澎湖人願意使用。如果澎湖人也不願意使用澎湖醫院的化療中心，那是雙輸，因為搭飛機去做化療的澎湖人真的不少，而且化療不是只做一次或兩次，長時間搭飛機，縱使公部門予以交通補助，但鄉親還是必須額外支出，經濟負擔與生活負擔仍然很大。

主席：請衛福部醫管會林執行長說明。

林執行長慶豐：主席、各位委員。心導管中心在您特別促成之後，到現在為止，已經完成兩百多例心導管在地治療，減緩了後送需求。在心導管室之後，我們是要建置化療中心，而化療中心上個月已經開工了，目前進度繼續超前，雖然我們先前還花時間爭取預算、財源，也接受委員指導，但我們仍然預期工期能夠提早。據我們統計，目前澎湖大約有1千例要接受化療，而剛才委員也提到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信心度，所以，除了癌症醫師是由台大支援，還要受訓2年以外，在澎湖有7位藥師，我們也協助他們在癌症領域做一些提升，我們同時也編制一些護理人員，種種作為就是希望讓澎湖人對在地醫療有信心。還有一些周邊工程，例如剛才委員提到的次專科，我們會努力補強。

楊委員曜：我們要把應該做的先做足，希望建立澎湖鄉親對澎湖醫院化療中心的信賴。

部長，我之前講過，澎湖有很多離島，居民以老人居多，所以，針對離島民眾復健的部分，你們可能也必須研究一下，看是要補充IDS，還是有其他做法。由於衛福部主管的業務也多，所以你們可能要及早規劃，將澎湖與偏鄉的照護與醫療做一定的統合，因為小聚落多，要分散建置比較困難，所以要研究怎麼統合，讓一些離島、偏鄉老人、居民可以獲得比較好的生活照料。

蔣部長丙煌：好，我們會研究。

主席：請簡委員東明發言。（不在場）簡委員不在場。

請田委員秋堇發言。

田委員秋堇：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人體器官移植條例經過幾次協商，現在大致底定，希望這個會期可以二、三讀。我當然知道，MERS問題令人非常緊張，不過因為今天已經有多位委員討論過，所以我想討論一下人體器官移植條例。我剛才上網瀏覽財團法人器官捐贈移植登錄中心，發現正在等待器官移植的病人有8,815人，比我去年召開記者會時的8,585更多了，雖然去年8,500多人中，也有兩百多人接受移植，但是目前等待移植的又更多了，有8,815人在等待移植，這麼多人，如果每個人有兩個家人，那就代表影響1萬6,000人，如果以4個家人計算，就牽涉3萬多人，所以，還是有這麼多人命在旦夕，等待器官移植。

對於這次修法，我認為相當不錯，就是至少我們跨出一大步，最重要的就是擴大國內器官捐贈來源，這也是國際公約要求的，也就是每一個國家應該對等待器官捐贈的國民提供足夠的器官。其中有一點我認為算是達成共識的，就是增加行政人員的角色，也就是在換發健保卡、身分證、駕照時，行政人員應該例行、主動徵詢。當然，這裡沒有罰則，我們就是依法提醒行政人員有責任這樣做，事實上，即使沒有做，也沒有罰則，但我們仍然希望提醒大家，他們有這個機會，等於是做功德，或是幫助這些命在旦夕、正在等候器官捐贈的人，每救一個人，其實也就是拯救一個家庭。我們在召開記者會時，曾經有十幾年前接受過肺臟移植的媽媽分享，她的家庭因此得到拯救，她也可以活著看孩子長大。雖然那已經是十幾年前的事情，但她每次談起，還是會紅了眼眶，非常感恩。我想人生在世，要離開世界那一刻，如果軀殼還可以幫助別人，事實上是一件很美好的事，只是很多人不知道自己有這個機會。很多親屬在悲痛時，也沒有想到他也可以為他的親屬做這種幫助別人的事。

這次修法還放寬了活體移植的條件，包括20歲以上、出於自由意志的捐贈者，過去需要2名最近親屬同意，現在放寬到只要1名最近親屬證明就可以了。在腎臟活體移植方面，我們增訂了組間配對，也就是2名等待移植的腎臟病患，各自的五等親之間可以互相配對。

主席：請衛福部醫事司王司長說明。

王司長宗曦：主席、各位委員。對，就是所謂的群體配對。
田委員秋堇：對，群體配對，也都增加了……

王司長宗曦：增加了配對成功的機會。

田委員秋堇：是。不過，我的提案版本中原本也包含「情感上緊密關聯者」，因為大家仍有疑慮，所以沒有入法，滿可惜的。我的意思是，除了五等親之內可以進行活體器官捐贈，我的版本還規定，如果有證據顯示與受贈者有明顯個人緊密關聯者，包括現在大家耳熟能詳的同性伴侶，在國外還有鄰居、陌生人之間的利他型器捐。當時在討論這一點時，這些案子還沒有出來，不過我今天帶了報紙，這是5月31日的報導，報導中的泳裝美女是美國一家餐廳的女服務生，她捐了一顆腎臟給一名客人，該名客人跟她並不是非常熟識，甚至沒有緊密情感關聯，而是女服務生因為自己的祖母腎衰竭去世，她一直非常懊惱不能為她的祖母做什麼，所以當她聽到客人因為生病失去了兩顆腎臟，立刻表態說自己有兩顆腎臟，問對方需不需要接受腎臟捐贈。結果手術非常成功，女服務生和受贈客人都可以再活很久。所以我認為，器捐條例預計本會期可以過，但是我們未來或許可以讓國外這種陌生人的利他型捐贈入法。當然，我知道，所有法律都不是一蹴可及，當時你們擔心引發其他副作用，不過我想，以後也許我們還有機會修法，到時候，我未必還是立委，你也可能高升了，但我就是希望我們共同促成先進國家這種利他型器捐入法。

還有一點我覺得相當不錯，就是杜絕器官移植的旅遊與仲介買賣，可不可以請司長再說明一下未來我們會怎麼做？

王司長宗曦：針對這部法，我們後來討論的結果是明確規定器官移植必須無償，更明確地說，不論是器官的提供或取得都必須是無償的，在這樣的精神底下，我們在立法說明中明列一些樣態，把委員所關心的一些樣態，或是一些宣言內容，納入立法說明。如果在提供與取得都必須無償的精神底下，病人明知器官是來自買賣或者不法取得，仍然接受，可能會面臨相當的罰則或刑責。

田委員秋堇：是。我們的目的不是處罰任何人，只是希望所有器官移植都沒有造成新的傷害或者其他生命的傷害，這點我是同意的。

最後，我要向大家報告，去年5月14日器官移植條例草案送出本委員會，今年3月27日、4月22日，我們又兩度與醫事司溝通，我和在場同仁與媒體談到一件事，就是今年4月22日，我們從下午5點多一直協商到晚上9點多，但我沒有虐待衛福部官員，我從6點開始，多次問大家要不要買便當，不過官員都非常堅定地表示不要。等到會議9點多結束，我的助理私下跟我分享，也許他們很擔心吃了委員的便當，委員會就會開到晚上12點。當天除了醫事司王司長宗曦以外，還有其他3位官員，以及法務部檢察司、矯正署、器官登錄中心執行長、台大醫院社會醫學科主任蔡甫昌醫師、外科部主治醫師徐紹勛醫師、台灣國際器官移植關懷協會副理事長黃士維醫師、聯絡人黃千峰醫師、人權律師團體的朱婉琪律師，經過大家的辛苦與努力，5月25日再次協商通過，現在正在黨團簽字階段，我相信應該沒有什麼意外，本會期應該可以二、三讀。今天除了向大家報告，也謝謝在場所有官員，經過我們共同努力，希望這是能為長期在暗夜哭泣、等待器官移植病患與家屬帶來光明的功德法案。

主席：接下來登記發言的賴委員振昌、陳委員亭妃、黃委員偉哲、蔣委員乃辛、呂委員玉玲、呂委員學樟、江委員啟臣、李委員桐豪、鄭委員天財、陳委員歐珀、周委員倪安、李委員貴敏與邱委員文彥均不在場。

本日登記發言的委員皆已發言完畢，現在處理臨時提案。

進行第1案到第3案。
1、

目前食品器具容器包裝衛生標準，雖已針對鄰苯二甲酸脂類（DEHP）、鄰苯二甲酸二丁酯（DBP）、鄰苯二甲酸丁苯甲酯（BBP）、鄰苯二甲酸二異癸酯（DIDP）、鄰苯二甲酸二異壬酯（DINP）、己二酸二辛酯（DEHA）等6種塑化劑訂出溶出標準，另規定有8種塑化劑不得超過商品重量0.1%，而3歲以下的嬰幼兒食器禁止添加DEHP、DNOP、DBP、BBP。但根據成功大學團隊耗時3年，完成國內第一個塑化劑讓幼童性早熟的研究，發現幼童體內塑化劑多來自飲食；特別是塑膠容器盛裝熱食、加熱食物包覆保鮮膜，塑化劑含量暴增5至10倍；吃一個用塑膠容器裝的微波便當，加一杯500CC塑膠杯飲料，就超過一天塑化劑耐受量。爰要求衛福部於三個月內研議提高塑化劑之溶出標準。

提案人：鄭汝芬

連署人：楊玉欣　　蘇清泉　　徐少萍

2、

多數聽障者，溝通方式以手語居多，但是其就醫時，面臨溝通不易之困擾，由於缺乏手語翻譯員在現場，只能藉由紙筆與醫護人員溝通，醫病關係可能會因為溝通上的障礙，導致雙方對於病情無法獲得充分理解。手語翻譯專業服務之提供，向不為醫療院所所重視。爰此，要求衛福部於一週內向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提出改善報告，包括如何完善醫療院所的無障礙設施，以提升聽障者的就醫服務品質。

提案人：劉建國　　鄭汝芬

連署人：陳節如　　田秋堇　　林淑芬　　徐少萍

3、

在4月28日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食品組的官方網站上放在便民服務下載專區的「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標準」草案，引起注目。

食品添加物在食品中使用限量之訂定，應該是兼顧安全性及功能性，根據每日可接受的攝取量，必須小於或等於使用限量。

在符合國人消費習慣和國民健康的考量下，請依據歐盟和國際標準，並邀請產官學界充分討論，取得一定共識後，方能公布實施。

提案人：吳育仁

連署人：鄭汝芬　　劉建國　　徐少萍

主席：現在休息3分鐘。

休息
繼續開會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

處理第1案。

行政單位提出文字修正，請衛福部食藥署姜署長說明。

姜署長郁美：主席、各位委員。第1案最後1行建議改為「研議是否調整塑化劑之溶出標準」，也就是把「提高」改為「調整」。

主席：本案倒數第二行修正為「爰要求衛福部於三個月內研議是否調整塑化劑之溶出標準」，其餘未修正。

第1案照修正文字通過。

處理第2案。

請衛福部醫事司王司長說明。

王司長宗曦：主席、各位委員。我們已經跟委員溝通過，修正文字在倒數第4行，改為「要求衛福部於兩個月內」，也就是將「一周」改為「兩個月」，「向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提出」之後改為「規劃改善報告」，改善前增加「規劃」二字，其他文字如提案文字。

主席：一周變成兩個月？好吧！真的做好才是重點。

王司長宗曦：是。

主席：第2案文字修正部分，是倒數第4行修正為「要求衛福部於兩個月內向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提出規劃改善報告」，以下未修正。

第2案依照修正文字通過。

處理第3案，請問各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4案。

4、

根據傳染病防治法第九條之規定：「利用傳播媒體發表傳染病流行疫情有錯誤、不實，致嚴重影響整體防疫利益或有影響之虞，主管機關將可依第六十四條裁處新臺幣九萬元以上四十五萬元以下罰鍰。」而日前卻有民眾運用社群軟體傳播一則內容：「大家出門戴口罩，剛長庚已通報一例MERS中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無藥物可治，致死率高達4成），34歲住內湖，檢體明天中午有消息，新聞還沒有，醫生朋友的內線，大家出入公共場所小心防護。」

為避免民眾因錯誤不實疫情訊息而恐慌，爰要求疾管病署對於MERS-CoV疫情要透明公開傳播，同時於疾病管制署官網公布，供各界查詢運用，以及應依法追查首位散播錯誤不實疫情者，並要求疾管署宣導、呼籲民眾切勿以身觸法。

提案人：鄭汝芬

連署人：田秋堇  吳育仁  徐少萍
主席：本案倒數第5行應該修正為「大家出入公共場所小心防護」，加上「入」字。

請問各位，對於本案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處理中華民國104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有關衛生福利部主管預算解凍案25案。

現在開始逐案處理。

請問各位，對第一案解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准予解凍。

請問各位，對第二案解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准予解凍。

請問各位，對第三案解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准予解凍。

請問各位，對第四案解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准予解凍。

請問各位，對第五案解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准予解凍。

請問各位，對第六案解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准予解凍。

請問各位，對第七案解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准予解凍。

請問各位，對第八案解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准予解凍。

請問各位，對第九案解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准予解凍。

請問各位，對第十案解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准予解凍。

請問各位，對第十一案解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准予解凍。

請問各位，對第十二案解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准予解凍。

請問各位，對第十三案解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准予解凍。

請問各位，對第十四案解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准予解凍。

請問各位，對第十五案解凍有無異議？

田委員秋堇：（在席位上）我有意見。請衛福部王司長說明
主席：請衛福部醫事司王司長說明。

王司長宗曦：主席、各位委員。關於原第二十二案（編號十五案）住院醫師工時部分，我們已經將之在放入今年醫院評鑑的正式條文中，並列為必要條文。今年的評鑑如果必要條文沒通過就是死當，在評鑑完成之後就會有一個數字，我們會按照委員的決議，將相關資料上網公告。

主席：請田委員秋堇發言。

田委員秋堇：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我想今天我們不是要為難任何醫院，我們只是要提醒，基本上醫院是為病人而設，如果這些醫護人員缺乏睡眠或有過勞情形，曾經有醫學研究指出，睡眠時數過少或過勞與喝醉酒的狀態很像，很容易發生醫療意外與疏失，到時候這些醫護人員又要承擔第一線的衝突，我們覺得這是不應該的。我們也知道，因為健保給付的關係，很多醫院都覺得給付不足，造成很大的困擾，但是我覺得給醫師正常的休息是應該的。

本席當初針對預算的提案是要求你們要將評鑑結果上網公告，但是，我上網只看到102年教學醫院住院醫師執勤時數現況調查，現在已經是104年6月了，卻還看不到103年的資料。

王司長宗曦：報告委員，103年時並未將之納入評鑑條文，所以當時只是蒐集資料，因為委員的決議是正式評鑑之後的相關數據要上網公告，所以我們是按照這個規劃，在工時部分（包含休息時間、值班時間）已有明確條文，今年底就會有正式的評鑑結果，並上網公告。

田委員秋堇：102年的資料是怎麼出來的？你們有做一個現況調查，對不對？

王司長宗曦：對，我們當時是透過行政或醫策會去蒐集一些教醫院現況調查，所以那些調查等於是醫院自報的，並不像評鑑這麼嚴謹，要去看他的班表或其他資料。

田委員秋堇：好，我了解。你們103年一樣有做現況調查，對不對？

王司長宗曦：有。

田委員秋堇：就算103年是由醫院自己報的也無妨，至少那是僅有的資料，請你們也放上網，好不好？

王司長宗曦：好，我們就將去年做的現況調查，類似試評的資料整理一下。

田委員秋堇：對，就立刻放上網。請問這需要多久時間？

王司長宗曦：能否同意我們在本週內放上網？

田委員秋堇：好。我們希望你們邀請長期關心醫師工作狀況的醫改及基層醫勞團體開會，你們過去好像都沒有邀請他們。

王司長宗曦：我們內部檢舉機制部分是有的，確定評鑑條文時有提到在實際評鑑時會有觀察員，其實觀察員也有開會，針對評鑑怎麼進行、實地訪視怎麼邀請等等做討論。

田委員秋堇：你說的觀察員是放在評量項目何處？

王司長宗曦：我們進行醫院評鑑時會有觀察員，是邀請民間或消費者、醫用者團體。

田委員秋堇：關於你們的醫用者團體名單，經我去請教，那是舊名單，他們說那個人已經不是他們的理事。

王司長宗曦：基本上，觀察員必須要熟悉評鑑條文，避免到了現場對評鑑條文不了解，所以當初代表醫用者或消費者的觀察員是有經過訓練的，我們每年都會再問他是否有意願繼續擔任觀察員，所以觀察員不一定是代表團體，但是是由相關團體所推薦而組成的。

田委員秋堇：今年應該要開放推薦。

王司長宗曦：是。

田委員秋堇：不要變成為萬年代表，不懂的永遠不懂，懂的你們就認為他懂，可是對那些人有心，你應該要讓他們參與，或是讓他事先接受訓練，知道評鑑的機制、評鑑的SOP，我相信這並不難。你們現在所邀請的這些醫用者代表，當年他們沒有經驗時也是甚麼都不懂啊，今天他之所以懂得是因為不斷參加你們的評鑑。我覺得你們應該開放，醫用者代表也不要僅限3個，現行是3個團體，你們有3個推薦機構，我的意思是應該要開放給有心之人，如果所推薦的人沒有經驗，就應該要先接受你們的訓練講習，了解評鑑的狀況為何、有何應遵守之規矩、SOP為何等等，你們是不是能在今年就開放？

王司長宗曦：好，我們再徵詢團體，請他們推薦觀察員。

田委員秋堇：我覺得有經驗者當然不錯，但是民間團體現在的反映不佳。今天我不要占用大家的時間，請你找個時間來我的辦公室，我們再論一下。

王司長宗曦：是。

田委員秋堇：原則上就這樣通過，我就堅持不繼續凍結，但是我一定會繼續追蹤你們的執行狀況。

王司長宗曦：好的。謝謝委員。

主席：謝謝田秋堇委員。關於要開放乙事還是要評估一下，不能急就章。

第十五案解凍。

田委員秋堇：（在席位上）我所謂的開放是不要只限於原來的，而是要多讓其他團體有機會參與。

主席：好，但還是要審查。

進行第十六案。沒有意見，准予解凍。

進行第十七案。沒有意見，准予解凍。

進行第十八案。沒有意見，准予解凍。

進行第十九案。沒有意見，准予解凍。

進行第二十案。沒有意見，准予解凍。

進行第二十一案。沒有意見，准予解凍。

周委員倪安：：（在席位上）第二十二案……

主席：你是要保留嗎？

周委員倪安：（在席位上）第二十二案保留。

主席：好，第二十二案保留。周委員要不要讓行政單位解釋一下？

周委員倪安：：（在席位上）第二十一案和第二十二案……
主席：第二十一案已經解凍了。

周委員倪安：：（在席位上）第二十一案與第二十二案是一起的，兩案相關。

主席：周委員，你要不要讓行政單位解釋一下？

周委員倪安：：（在席位上）好。

主席：請周委員倪安發言。

周委員倪安：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我知道食藥署的同仁非常辛苦，但是第二十一案與第二十二案有所重疊，一項編列二億多元、另一項編列三億多元，在你們的系統結構報告裡面有overlap的情況，所以我希望這部分再討論一下，在不需花費這麼多錢的情況下，仍可以把食安做好。

主席：請衛福部食藥署企科組王組長說明。

王組長兆儀：主席、各位委員。謝謝委員的指教，這兩項計畫最大的不同在於，第二十二案是地方執行食安稽查部分及其他相關事項，第二十一案則與科技有關，主要是做標準訂定的相關研究，我們要跟國際接軌就必須要先做一些研究，才能訂定我們的相關研究，所以兩者有很大的不同，一個屬於業務執行面、另一個屬於研究開發新的標準技術。

主席：你們快一點去跟周委員解釋。第二十一案及第二十二案先予保留。

進行第二十三案。沒有意見，准予解凍。

進行第二十四案。沒有意見，准予解凍。

進行第二十五案。沒有意見，准予解凍。

現在休息5分鐘。

休息
繼續開會
主席：繼續處理第二十一案，請衛福部食藥署姜署長說明。

姜署長郁美：主席、各位委員。方才已向委員解釋，有關第二十一案是有關於標準、政策及法律的制定，第二十二案主要是執行面與業務面，尤其是對地方衛生與地方政府之補助均編列於此。經與委員協調之後，第二十一案改為凍結十分之一，第二十二案解凍。謝謝。

主席：第二十一案原凍結五分之一，修正為凍結十分之一；第二十二案解凍。

處理中華民國104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有關衛生福利部主管預算解凍案25案，全部處理完畢，除第二十一案凍結十分之一外，其餘均同意動支，提報院會。王委員育敏、江委員惠貞及潘委員維剛所提書面質詢列入紀錄，刊登公報，並請以書面答復。委員口頭詢時未及答復或請補充資料者，亦請於二週內答復，委員另有要求期限者，從其所定。
王委員育敏書面意見：
一、國發會「虛擬世界發展法規調適規劃方案」項下，因應網路頻寬提升與行動載具、智慧聯網的廣泛應用，法規相對應調整，其一討論項目為網路上賣成藥或是醫療器材，現階段已開放第一等級的醫療器材如棉花棒、紗布、OK繃等都可以由藥商在網路上販賣，至於第二等級醫療器材及乙類成藥，目前的進度為何？這些乙類成藥如綠油精、曼秀雷敦軟膏，用藥安全性相對高，開放到網路販售所遇到困難為何？

二、針對遠距醫療照護，健康照護結合雲端科技對一般民眾而言，是相對陌生的議題。目前衛福部預定達到怎樣的設定目標？服務對象是誰？打算怎麼設置佈點？提供怎樣的遠距照護內容？所得到的健康檢測資料會提供怎樣的服務來協助老人擁有個人化的照護服務？且依據遠距照護所得到的資料，勢必將成為龐大的數據資料，可提供部會研究成為規劃長照服務的有利依據，目前彙整這些資料的雲端平台建置進度為何？

江委員惠貞書面意見：
案由：鑑於南韓的中東呼吸症候群（MERS）疫情持續擴大，3日再添5例確診病例，總共30例，其中2人已死亡，隔離人數更較前一天暴增573人，達到1,364人，且疫情已從北部的首爾一帶傳到中部城市大田，南部大城釜山也出現2個境外移入的疑似病例。由於MERS有迅速擴大的趨勢，建請衛生福利部，應及早進行防疫準備，並和各地方政府保持密切聯繫，在學校、醫院、社區應加強防疫宣導，避免MERS疫情在台灣傳染，危害全體國人健康。
潘委員維剛書面意見：
為緩解國內內、外、婦、兒及急診科醫師出走之困境，100至103年度於健保醫療費用總額內編列90.112億元，用於調整急重難科別之支付標準，依監察院103年7月調查結果，發現102年支付標準調整後差額撥付給執行醫師之比率，有5%醫院表示撥付比率低於15%，僅有30%醫院超過70%。據健保署表示：「各醫院營運狀況不同，且其薪資制度及其獎金之核發規定亦不相同，多數醫院係依據各醫師於調整項目之執行次數及其貢獻按比例核算撥付予醫師之金額，本署未便統一規定其核發之基準，是以並無相關之追扣情形；惟為讓醫師感受到政府及醫院全力支持五大科的良善美意及決心，衛生福利部部長、台灣醫院協會及本署分別於103年1月23日、1月6日及2月18日函請各醫院院長、會員醫院及醫院等確實依提成比率，將支付標準調整經費撥發到執行醫師。」

本席認為衛福部對於醫師荒的問題應該要儘速的協助處理，既然本院已經通過相關預算給予衛福部預算去執行相關計畫，衛福部本來就應該要訂出相關計畫的施行細則，但是依照監察院的調查，衛福部便宜行事並沒有訂定統一發放標準，而是交由各醫院依據自由心證再發放給相關醫師，但是這個情況就會導致醫院可以決定發放給誰，不發放給誰，變成另一種醫院的不良現象，造成醫師間的壓力，這樣的方式甚為不妥，衛福部應該要立即的修正相關發給辦法，要求醫院依據相關級距及條件直接按固定數額撥給執行醫師，這樣才能真正提高醫師選科的意願，而降低特定科別的醫師荒狀況。

本席認為執行醫師除了體力跟精神上的負荷外，現在因為患者的自我意識相當高，對於相關的醫療服務如果造成後續的狀況也都會提出申訴，因此才會造成所謂的醫師荒，因為這些科別的訴訟率相當高，對於這些科別除了要給予執行醫師更多的實質鼓勵之外，對於如何排解相關的醫療糾紛也是衛福部當前必須思考的議題，如果高訴訟率的問題不能妥善處理，則給予再多金錢鼓勵有當將會轉到訴訟費用，對於這個現象雖然有提出醫糾法的版本但是各界意見分歧，衛福部身為主管機關應該要更加努力的說明法案的優點，爭取全部醫師的認同，早日降低醫病關係的壓力，讓國內的醫療品質能夠更好。

主席：本次會議到此結束，現在散會。

散會（12時23分）


